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判決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3年度訴字第100號

114年1月8日辯論終結

原      告  葉政履                               

訴訟代理人  羅永安  律師

被      告  臺中市太平區公所

代  表  人  許貴芳             

訴訟代理人  梅美華             

            林盟浤             

            趙汝釗             

上列當事人間懲處事件，原告不服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中

華民國113年2月6日113公審決字第000035號復審決定，提起行政

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

    緣原告係被告秘書室課員，因有未經檢視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下稱臺中地院）民國112年3月24日中院平112司執源字第1

3629號執行命令（下稱系爭執行命令）內容而公告他人個人

資料，執行職務嚴重過失，影響機關名譽重大之違失行為

（下稱系爭違失行為），經被告召開112年度第7次考績委員

會會議決議記過1次，被告據此依113年7月10日修正公布前

之臺中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公務人員平時獎懲案件處理

要點（下稱修正前中市獎懲處理要點）第5點第1項第4款第9

目規定，以112年11月6日太區人字第0000000000號令（下稱

原處分）核予記過1次之懲處。原告不服，向公務人員保障

暨培訓委員會（下稱保訓會）提起復審，經保訓會以113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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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6日113公審決字第000035號復審決定(下稱復審決定)駁

回，原告仍不服，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㈠主張要旨：

    ⒈本件係肇因於被告分文承辦人張維家將不應公告之系爭執

行命令誤分予原告，而原告之職務內容係公告所收受之文

件，原告基於業務職責和被告之事務分配辦理公告系爭執

行命令，此過失之發生應歸責於張維家而非原告：

　　　⑴依照被告內部分文分配，系爭執行命令原應分由被告辦

理出納業務之承辦人辦理，卻因被告分文承辦人行政助

理張維家之疏失，誤認系爭執行命令為原告承辦之業

務，而將系爭執行命令分配由原告辦理，原告係依照課

員公告業務之職責，以及相信被告分文作業、機關授權

事務分配之信賴，將系爭執行命令完成公告程序，並由

被告總收發辦事員張玉佳將上開公告之事實回文予臺中

地院。

　　　⑵從上開流程觀之，發文辦事員張玉佳將系爭執行命令完

成公告之事實回文予臺中地院，對於原告將系爭執行命

令完成公告程序亦未有任何異議和認為違反歷來公告作

業程序之處，顯見原告係行使被告歷來所賦予之公告公

權力，辦理公告業務而將系爭執行命令完成公告程序，

系爭執行命令之公告程序和作業流程亦與歷來原告所承

辦之公告未有所不同，由此可見原告係照公告業務之職

責及相信被告分文作業、機關授權事務分配之信賴，並

無行政違失之情事。

　　　⑶更何況，若系爭執行命令公告內容為個人資料，根本不

應分文分配給原告，而由原告知悉系爭執行命令公告內

之個人資料內容，然被告復審理由竟稱「……收發張玉

佳、分文張維家每日收發文數量平均高達100-200件，

分文錯誤難免……」被告就分文人員分文錯誤之過失稱

其「錯誤難免」，原告因分文人員之過失而為公告，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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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被記過1次，其懲戒之標準何在？如果連決定分文予

何人承辦之行政助理張維家，都未因此行政違失受記過

處分，那依照課員職責和分文分配辦理之原告豈有受記

過處分之理？本案之起源係行政助理張維家之分文疏失

　　　　，卻要由盡忠職守和信賴被告之原告承擔分文疏失，於

法於理顯有未洽。

　　　⑷原告基於業務上權責將系爭執行命令完成公告程序，主

觀上更信賴被告分文作業、機關授權事務分配，而無涉

有行政疏失，被告逕予原告記過處分，顯有違誤且違反

比例原則。

　　⒉本件記過1次之事實，業經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下稱臺

中地檢署）檢察官偵查終結，予以不起訴處分，原告並無

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亦無執行職務過失，影響機關名譽

重大之情事：

      ⑴被告就本件原告基於職務職責，因被告總收發分文錯

誤，致原告錯誤公告執行命令乙事，除記過1次外，亦

將原告函送臺中地檢署偵辦。經臺中地檢署檢察官以11

2年度偵字第54142號偵查終結為不起訴處分，理由係：

「……被告係依據其職務內容，收到公文並完成公告程

序，公文上縱使有他人之個人資料，亦難認被告主觀上

有何不法意圖或損害他人利益之故意可言，被告所為實

與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所規定之構成要件有別，尚難

逕以上開規定論處……」

　　　⑵縱記過處分與刑事不起訴處分之要件略有不同，惟兩者

之事實皆屬相同，臺中地檢署亦認定原告係「收到公文

並完成公告程序」，顯見原告係盡其職責。

    ⒊被告會有如此差別標準係因被告秘書室梅美華主任滲入其

主觀評價於獎懲評定，致使記過處分顯失公允：

      ⑴被告會有前述之差別待遇，係屬被告秘書室梅美華滲入

其主觀評價於獎懲評定，其於公務中侵害原告之人格權

之行為亦為臺中地院所認定。原告於111年9月28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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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需要搬運43公斤之信件至郵局寄信，因先前車禍事故

之緣故，原告身上多處傷勢尚未痊癒，故向被告秘書室

梅美華主任請求協助，梅美華主任卻以「你不要跟我

講，我沒有時間聽你講那種東西，不要浪費我的時

間」、「那是你的事情」、「我問你嘛你在家有沒有爬

樓梯嘛……沒有辦法爬你就辭職回家不要在這裡上班

了」、「你不要在那裡裝了啦」等語回應。其後原告於

112年4月7日中午行經秘書室門口，梅美華主任見到原

告，竟對原告咆哮：「你眼睛沒帶出來啊？」、「讓開

一點讓開一點」等語。

　　　⑵本件經臺中地院112年度中簡字第2705號判決認定：「

　　　　本院審酌系爭言論衡諸一般社會通念及人際交往、溝通

之經驗法則，均寓含輕蔑、使人難堪，貶抑他人社會評

價、地位、人格與名譽之意，對於遭謾罵之對象而言，

客觀上已足使他人感到難堪與屈辱，實有輕蔑之貶抑意

涵，此等言詞對於遭謾罵之對象而言，足以貶損其名譽

及社會評價，使遭謾罵者在精神及心理上感受難堪與屈

辱，堪認已貶損原告之社會評價，被告所為自屬不法侵

害原告名譽權，且被告之行為與原告所受損害間，具有

相當因果關係，則原告依侵權行為損害赔償之法律關

係，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於法當屬有據。」顯見

被告作成系爭記過處分，係屬被告與梅美華主任嚴重滲

入個人主觀所為之懲處，顯不適法等語。

  ㈡聲明：原處分及復審決定均撤銷。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答辯要旨：

    ⒈公告案件會辦、張貼與管理以及各項公文寄送作業為原告

負責業務：

      原告於111年4月4日因車禍事故，至111年5月11日請假期

滿回復上班後，被告考量新進林盟浤視導之人力配置及原

告身體健康休養之因素，於111年7月15日減輕原告工作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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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調整其業務職掌，將原告擔任業務最繁重之「新建辦

公廳舍業務」交由林盟浤視導負責。原告負責業務調整

為：A.公告案件會辦、張貼及管理、跑馬燈、電視牆影片

播放。B.各項公文寄送作業。C.廳舍維護、辦公處所管

理。D.代理總機。E.文具用品及宣導品管理。F.臨時交辦

事項。其中「廳舍維護管理、臨時交辦事項」為原告原辦

業務續辦，並輔有林姍頤工友協辦廳舍維護管理業務。另

有林千惠行政助理協辦文具用品及宣導品管理業務，原告

只須陳核每月消耗物品收發分列帳報表，代理總機部分，

僅在總機請假時方實際從事代理總機業務。112年3月29日

公告系爭執行命令當日總機人員（工友林秀穎）正常出勤

並無請假，故當日原告亦無須代理總機。

    ⒉原告112年3月29日公告公文件數：

　　　⑴以臺中市政府e化公務入口網/公文整合資訊系統查詢，

原告112年3月29日辦理公告公文件數計6件，包含各課

室會辦請原告協助張貼公告3件、原告辦理決行後張貼

公告3件。

　　　⑵上述原告辦理決行後張貼公告3件公文，其中2件（公文

文號AZ0000000000、AZ0000000000)為臺中地院民事執

行處函請被告協助公告，檢視其來文主旨有「公告」、

說明段有「公告」及「公告1件」等字眼，故原告於公

告揭示完畢後，於112年3月30日函復臺中地院民事執行

處在案。另1件（公文文號AZ0000000000)即為系爭執行

命令公文，檢視其主旨及說明段均未有「請公告」或

「請張貼」等類似字眼，系爭執行命令載有被告公用課

外勤行政助理詹聯佑（下稱詹員）之住居所及身分證統

一編號，而涉及他人個人資料。

　　⒊有關原告主張被告總收發辦事員張玉佳、分文人員張維家

誤將不應該公告之系爭執行命令誤分予原告，原告基於業

務職責和被告之事務分配辦理公告系爭執行命令，此過失

之發生應歸責於張玉佳及張維家而非原告乙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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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⑴系爭執行命令係通知被告撤銷扣押詹員薪資移轉給臺北

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改向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

限公司（下稱凱基商業銀行)移轉。被告總收文人員分

文錯誤，原告即逕依平時處理公告案件之流程，三層決

行，並於112年3月30日以太區秘字第0000000000號函復

臺中地院，於同日上午9時11分登錄管理資訊後，同日

上午9時22分由被告發文人員張玉佳送發文歸檔，中間

未陳核主管紀錄，即將系爭執行命令張貼在被告C棟一

樓公用課門口旁公開公布欄，可清晰看到詹員之姓名、

身分證字號、地址、債權人銀行等個人資料資訊，被告

秘書室同仁於112年3月30日下午15時24分拍照存證後，

立即將系爭執行命令撤除下架。秘書室檔管人員並連繫

法院書記官說明，法院表示無須重發更正文且該案法院

已撤案，後續將由被告自行處理。研考協辦亦將原告缺

失部分註記在公文系統流程。112年3月30日下午4時38

分林侑廷課員創便簽會秘書室通知解除詹員薪資扣抵予

凱基商業銀行，秘書室出納即表示法院來文為執行命令

非公告，請原告確實檢視公文內容是否屬承辦業務，且

事涉當事人個資，不可公告揭示。研考人員亦表示本案

係法院執行命令，非公告，原告擅自將公文決行並公

告，已違反臺中市政府文書流程管理稽核要點第35點違

反分層負責規定，擬納入公文檢核會議檢討。

　　　⑵本案起因雖為分文錯誤，惟被告收發人員張玉佳、分文

人員張維家每日收發文數量平均高達100至200件，分文

錯誤難免，且承辦人本應就所掌工作有一定程度瞭解，

若非承辦公文應即時提出改分，依臺中市政府文書流程

管理稽核要點第18點規定，承辦人應每日進入公文系

統，檢查有無逾期公文（含受會公文），確實掌握收文

資訊（例如公文性質、限辦日期等）及文書處理時效

等，一般人就其常識即可分辨系爭執行命令並未要求公

告，原告為高考及格且曾任警察應具備法學常識，倘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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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爭執行命令內容加以檢視即可發現主旨及說明段均未

有「請公告」或「請張貼」等類似字眼，甚且載有當事

人之個人資料，即不能依承辦公告案件之處理程序逕行

公告，且依臺中市政府文書流程管理稽核要點第10點規

定，公文改分作業應於收文起工作時間8小時內退回總

收文改分，遇有分文爭議案件，應指定專人協調並以最

速件判定，俾提昇效率。惟原告卻未即時退分公文，反

而逕依原承辦公告案件之處理程序三層逕行決行，並將

系爭執行命令親自揭示張貼於公布欄，顯見原告對本身

工作並無投入瞭解，僅以機械化態度處理、不經思考而

不知分錯文，並非其不能辨識而係不投入心力於工作，

確有行政疏失卻將責任歸咎於收發及分文人員。

　　　⑶系爭執行命令雖非原告負責之業務，然其上載有詹員之

住居所及身分證統一編號等個人資料，理應審慎處理，

惟原告未確實掌握公文資訊，即逕認系爭執行命令屬其

負責之公告案件，縱本案係因總收文人員分文錯誤，原

告亦未向總收文人員確認或向單位主管報告、陳核系爭

執行命令，逕將公文決行並以公告方式處理，違反臺中

市政府文書流程管理稽核要點第18點規定，亦與文書處

理手冊所定公告之性質有違，且已洩漏詹員個人資料，

本件懲處依中市獎懲處理要點第5點第4款第1目規定

「工作不力或處事失當，或因過失貽誤公務」(按：原

處分以第9目「其他因執行職務疏失或違反規定，致生

不良後果，情節嚴重」懲處，復審決定認符合該要點第

5點第4款第1目要件)應予懲處之要件，案經被告於112

年10月17日以太區人字第0000000000號通知書通知原告

陳述意見，並以112年10月19日太區人字第0000000000

號開會通知單通知原告列席112年度第7次公務人員考績

委員會會議，原告於112年10月20日以書面陳述意見，

並表示無法列席考績委員會會議。全部考績委員會委員

一致同意依公務員服務法第23條規定刑懲並行無疑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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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酌各方陳述並考量比例原則予以審議，全數委員同意

原告因行政疏失不經檢視即公告他人個人資料，影響機

關名譽重大，應予記過，並經過半數以上委員同意記過

一次，於法並無違誤。原告訴稱係因總收發人員將不應

公告之系爭執行命令分文予他，應歸責於總收發人員及

分文人員云云，核無足採。

　　⒋有關原告主張其涉及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案件業經臺中地

檢署偵查終結予以不起訴處分，原告並無違反個人資料保

護法，亦無執行職務過失而影響機關名譽重大之情事乙

節，按公務人員行政責任之有無，係以是否違反公務人員

相關人事法規為斷，非以刑事責任之有無為依據，原告涉

嫌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案件固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然

該不起訴處分亦載明原告於公告前未詳細檢視公文內容，

其工作未臻完善而有過失之情事，故原告為前開行為，確

已違反臺中市政府文書流程管理稽核要點等規定，尚難據

此為由而脫免其違反規定致生不良後果情節嚴重之行政責

任。

    ⒌有關原告主張本案係因被告秘書室梅美華主任滲入其主觀

評價於獎懲評定，致使記過處分顯失公允乙節：

　　　⑴原告所主張其與梅美華主任間民事案件（臺中地院決11

2年度中簡字第2705號民事判決），與本案懲處事由完

全無關，應排除考量。

　　　⑵就111年9月28日原告搬運43公斤信件郵寄一事，亦與本

案懲處事由完全無關，應排除考量。因年底被告社會課

有低收總清查大量郵件寄件，被告相關同仁說明及查證

事項分述如下：

　　　　A.收發承辦張玉佳辦事員表示：42.5公斤經整理後，於

9月28日分裝成3箱並放置於手推車，交由原告送交郵

局，由於信件重量較重，有告知可分批寄送，由原告

自行郵寄批次等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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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行政助理廖怡雯表示：與辦事員郭珮萱去廁所回辦公

室路上見到原告獨自使用推車搬運信件至原告私家

車，遂追上前至轎車旁關懷並詢間有無需要幫忙，原

告回謝並稱不用，雖原告婉拒其幫忙，其等仍協助將

將兩箱信件搬上車子，期間原告父親在車旁不發一語

亦無幫忙原告，僅以手機錄影拍攝一切過程。

      ⑶依公務人員考績法施行細則第13條第4項規定，各機關

獎懲案件之辦理，除由權責單位提出外，尚須經考績委

員會初核，機關長官覆核及權責機關核定等程序。本案

經被告秘書室簽提懲處，僅係建議性質，尚須經考績委

員會審酌原告具體違失情狀，並非單位主管一人即可決

定。故原告上開所訴，無足採據等語。

　㈡聲明：駁回原告之訴。

四、本件兩造主要爭執之點為：

  ㈠系爭違失行為可否歸責於原告？

　㈡被告對原告作成記過1次處分，是否適法？　

五、本院的判斷：

  ㈠前提事實：

    前揭事實概要所載事實，除上開爭點事項外，餘者為兩造所

不爭執，並分別有系爭執行命令、112年10月31日被告112年

第7次考績委員會會議紀錄、原處分及復審決定等書件影本

存卷可查（分見本院卷第89頁、第173至185頁、第193頁、

第212至217頁)，堪認為真實。

　㈡按公務員服務法第1條規定：「公務員應恪守誓言，忠心努

　　力，依法律、命令所定執行其職務。」第6條規定：「公務

　　員應公正無私、誠信清廉、謹慎勤勉，不得有損害公務員名

　　譽及政府信譽之行為。」第23條規定：「公務員違反本法規

　　定者，應按情節輕重，分別予以懲戒或懲處，其觸犯刑事法

　　令者，並依各該法令處罰。」次按公務人員考績法第12條第

　　1項第1款規定：「各機關辦理公務人員平時考核及專案考績

　　，分別依左列規定：一、平時考核：獎勵分嘉獎、記功、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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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功；懲處分申誡、記過、記大過。」第14條第1項前段規

　　定：「各機關對於公務人員之考績，應由主管人員就考績表

　　項目評擬，遞送考績委員會初核，機關長官覆核，經由主管

　　機關或授權之所屬機關核定，送銓敘部銓敘審定。」同法施

　　行細則第13條第3項、第4項規定：「（第3項）嘉獎、記功

　　或申誡、記過之標準，由各機關視業務情形自行訂定，報請

　　上級機關備查。（第4項）各機關依法設置考績委員會者，

　　其公務人員平時考核獎懲，應遞送考績委員會初核，機關長

　　官覆核，由主管機關或授權之所屬機關核定。」又依公務人

員考績法第15條授權訂定之考績委員會組織規程第2條第1項

至第4項、第6項規定：「（第1項）考績委員會委員之任期1

年，期滿得連任。（第2項）考績委員會置委員5人至23人，

除本機關人事主管人員為當然委員及第6項所規定之票選人

員外，餘由機關首長就本機關人員中指定之，並指定1人為

主席。(第3項)考績委員會組成時，委員任一性別比例不得

低於三分之一。但受考人任一性別比例未達三分之一，委員

任一性別人數以委員總人數乘以該性別受考人占機關受考人

比例計算，計算結果均予以進整，該性別受考人人數在20人

以上者，至少2人。（第4項）第2項當然委員得由組織法規

所定兼任人事主管人員擔任；指定委員得由機關首長就組織

法規所定本機關兼任之副首長及一級單位主管指定之。……

（第6項）第2項委員，每滿4人應有2人由本機關受考人票選

產生之。受考人得自行登記或經本職單位推薦為票選委員候

選人。」第4條第1項前段規定：「考績委員會應有全體委員

過半數之出席，始得開會；出席委員半數以上同意，始得決

議。……。」

　㈢臺中市政府為處理轄下所屬各機關、學校公務人員之平時獎

　　懲案件，建立公平機制，依職權訂定中市獎懲處理要點(見

　　本院卷第121至127頁)，依修正前中市獎懲處理要點第5點第

　　1項第4款第9目規定：「各機關對於公務人員之獎懲案件，

　　應依下列標準核予嘉獎、記功、申誡、記過：……㈣有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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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形之一者，記過：……⒈工作不力或處事失當，或因過失

　　貽誤公務。⒐其他因執行職務疏失或違反規定，致生不良後

　　果，情節嚴重。」第11點第1項規定：「各機關辦理獎懲案

　　件，應填寫建議名冊，詳述具體事實及獎懲法令依據，並檢

　　附有關證據及成果資料，經各該機關考績委員會審議通過後

　　，簽請機關首長核定。」第14點第3款前段規定：「獎懲案

　　件處理之權責劃分及授權如下：……㈢各一級機關及區公所

　　之獎懲案件，授權由各該機關核定發布……」該獎懲處理要

　　點乃屬主管機關基於職權所訂定之細節性及技術性行政規則

　　，並未對所屬職員權利之行使義務之承擔增加法律所無之限

　　制，亦未逾越母法之限度，則被告辦理所屬職員及公務人員

　　之平時獎懲事宜，自得予以援用。

　㈣又按各機關依公務人員考績法對公務人員所為之懲處，係屬

辦理平時考核之範疇，自應本於綜覈名實、信賞必罰之原則

為之（公務人員考績法第2條規定參照）。再者，行政機關

為有效執行各項行政事務，除需有財政預算之支持外，另有

賴人事始足以實現行政任務，人事權為行政權所不可或缺之

核心權力（憲法法庭111年憲判字第9號判決意旨參照）。公

務人員之考核獎懲，具高度屬人性，涉及機關長官之領導統

御權限，是行政法院受理此類行政爭訟事件，對於考績會或

長官所為判斷，應予以適度之尊重，而對其判斷採取較低密

度之審查，僅就對於公務人員之獎懲決定，有判斷出於錯誤

之事實認定或不完全資訊、或有與事物無關之考量，顯然違

反平等原則及違反一般公認之價值判斷標準，而有判斷濫用

者；或組織不合法、未遵守法定正當程序、未予當事人應有

之程序保障等顯然違法情事者，予以審查。

　㈤經查：

　　⒈原告係被告秘書室課員，其負責之工作項目包含：⑴公告

案件會辦、張貼及管理、跑馬燈、電視牆影片播放。⑵各

項公文寄送作業。⑶廳舍維護、辦公處所管理。⑷代理總

機。⑸文具用品及宣導品管理。⑹臨時交辦事項等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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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被告秘書室職務說明表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251至252

頁），足認有關公告案件之會辦、張貼及管理確係原告之

職務範圍無訛。

　　⒉行政院為規範行政機關內部文書處理自收文或交辦起至發

文、歸檔止全部流程所需注意事項，爰訂頒文書處理手

冊，依行為時文書處理手冊第1點規定：「本手冊所稱文

書，指處理公務或與公務有關，不論其形式或性質如何之

一切資料。凡機關與機關或機關與人民往來之公文書，機

關內部通行之文書，以及公文以外之文書而與公務有關

者，均包括在內。」第15點規定：「公文程式之類別說明

如下：㈠公文分為『令』、『呈』、『咨』、『函』、

『公告』、『其他公文』6種：……5、公告：各機關就主

管業務或依據法令規定，向公眾或特定之對象宣布周知時

使用……。」第28點規定：「擬辦文書應注意事項如下：

……㈥承辦人員對本案原有文卷或有關資料，應詳予查

閱，以為擬辦處理之依據或參考。」又臺中市政府為統一

該府及所屬各機關公文處理流程，增進個及人員自我管理

精神，提高公文品質及行政效率，亦分別訂有臺中市政府

文書處理實施要點（下稱文書處理要點）及臺中市政府文

書流程管理稽核要點（下稱管理稽核要點）。文書處理要

點第70點規定：「承辦人員認為所分文件，非其辦理之業

務，須改分另一承辦人員或單位時，應在退文送件簽收清

單承辦人員欄註明『改分』二字，同時簽章，以示負責，

並註明月日時分，經單位主管裁定後，退還登記員。」管

理稽核要點第10點規定：「公文改分作業應依下列規定：

㈠公文改分作業應於收文起工作時間8小時內退回總收文

改分，遇有分文爭議案件，應指定專人協調並以最速件判

定，俾提昇效率。㈡改分公文之管制或統計時效起算點，

仍以總收文原登錄收文日期為準。㈢機關間或機關內之單

位間涉及改分及移文作業未於工作時間8小時內完成者，

得依本要點第35點專案簽報議處。」第18點第1款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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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辦人員責任：㈠每日應進入公文系統，檢查有無逾期

公文（含受會公文），確實掌握收文資訊（例如公文性

質、限辦日期等）及文書處理時效，對經辦文件確遵文書

處理手冊規定辦理，基於自我管理原則，確保公文品質與

時效，並依規定期限辦結。自收文起至發文止，應負文件

全程各階段查催之責（應留存公務電話紀錄或行文催辦

等）。如查催發生困難時，應即簽報，必須展期時，報請

權責主管核准。」第35點第18款規定：「有下列情事之

一，得專案簽報議處：……�違反本要點或文書管理之相

關規定而屬情節重大者。」據此，原告身為臺中市政府所

屬公務人員，其於辦理有關公告案件之會辦、張貼及管理

等相關業務時，即應遵循上開文書處理手冊、文書處理要

點及管理稽核要點之相關規定。

　　⒊查原告於112年3月29日自被告分文人員張維家處取得系爭

執行命令，其主旨欄載謂：「本院民國112年2月18日及民

國112年3月15日核發之112年度司執字第13629號執行命

令，應予撤銷。」說明欄載謂：「本院112年度司執字第1

3629號債權人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等與債務人

詹○○（本院按：真實姓名年籍詳卷）間清償債務強制執

行事件，因債權人撤回執行。」均未載有「公告」、或

「請公告」、「請揭示」等內容，且載有詹員之完整姓

名、身分證統一編號、地址、債權人銀行等個人資料資

訊，而原告於取得系爭執行命令後，即於同日將之張貼於

被告公布欄，復於翌（30）日以112年3月30日太區秘字第

1120011224號函（下稱112年3月30日函）第三層兼代為決

行逕復臺中地院，主旨欄載謂：「函囑揭示貴院112年度

司執源字第13629號執行命令撤銷公告一案，復請查

照。」說明欄載謂：「……本公告乙份業於112年3月25日

收悉（本院按：應係112年3月29日之誤植），並於是日揭

示完畢。」嗣經被告秘書室同仁於112年3月30日下午15時

24分查悉並拍照存證等情，有系爭執行命令、原告公文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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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被告112年3月30日函稿、存證照片在卷可稽（分見本

院卷第89頁、第103至109頁）。足認原告係負責公告案件

之會辦、張貼及管理等相關業務，亦係公告案件回文行文

機關之承辦兼決行人員，本應遵照上開文書處理手冊、文

書處理要點及管理稽核要點等相關規定，善盡其職責。衡

酌原告於112年3月29日當天僅收文3件（包括系爭執行命

令）及2件臺中地院公示送達拍賣公告，另有被告各課室

會辦請原告協助張貼公告3件，總計6件（見本院卷第257

至259頁之原告承辦公文查詢資料），且原告為國立臺中

技術學院企業管理科五專畢業、南臺科技大學財經法律學

系碩士肄業，並經109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學

士）一般行政及格（見本院卷訴願卷第120頁之原告簡歷

表）等情況，依其智識程度及當日工作負荷量，並無不能

注意之情事，卻無視系爭執行命令上並無囑託公告等內

容，復載有詹員詳細個人資料，未確實掌握系爭執行命令

之公文性質顯非屬於公告案件，未依分文錯誤之處理流程

規定予以退文改分，僅機械式收受系爭執行命令即予公告

及函復，造成詹員個人資料外洩，足認其有工作不力之情

事至明。

　　⒋原告雖主張應為總收發人員及分文人員之疏失，不可歸責

於原告等云，惟原告就其承辦業務範圍本有應確認公文性

質及確認相關資料之責，原告有未盡職責之疏失已如上

述，是原告主張應由總收發人員及分文人員負責乙節，要

無足採。又原告主張其涉嫌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部分，業

經臺中地檢為不起訴處分確定，足證原告並未違反個人資

料保護法，亦無執行職務過失，影響機關名譽重大之情事

等語。惟按行政懲處與刑罰之成立要件不同，公務人員行

政責任之有無，係以是否違反公務人員相關人事法規為

斷，非以刑事責任之有無為依據。原告涉嫌違反個人資料

保護法之刑事案件，係經檢察官偵查結果，認定因不能證

明原告主觀上有不法意圖或損害他人利益之故意，始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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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訴處分，此稽之該不起訴處分書可明（見本院卷第36

頁)。惟原告系爭違失行為確已違反上開文書處理手冊、

文書處理要點及管理稽核要點之相關規定，而有過失，自

應受行政懲處。原告援引上開檢察官不起訴處分書，憑為

其毋庸負行政責任之論據，於法顯欠允洽，委無足取。

  ㈥原告系爭違失行為確屬修正前中市獎懲處理要點第5點第1項

第4款第1目規定「工作不力」情事，審酌原告身為高考及格

之公務員，對於公文內容應有基本之判斷能力，卻未確實掌

握公文資訊，逕將其上載有詹員個人資料之系爭執行命令決

行並公告之，不僅有損詹員隱私，亦因原告公告作業草率而

有損被告機關形象甚鉅。經被告依公務人員考績法、同法施

行細則、考績委員會組織規程及修正前中市獎懲處理要點之

相關規定，由被告112年度第7次考績委員會會議全數決議應

予記過，並經過半數以上委員同意決議記過1次，被告據此

依修正前中市獎懲處理要點第5點第1項第4款第9目「其他因

執行職務疏失或違反規定，致生不良後果，情節嚴重」規定

作原處分核予原告記過1次之懲處，有被告人事室111年12月

5日及同年月8日簽、指定委員勾選名單、票選委員選舉開票

一覽表、112年度考績暨甄審委員會委員名單、被告秘書室1

12年9月22日簽、被告112年10月17日太區人字第1120037783

號陳述意見通知書、被告112年10月19日太區人字第1120037

932號開會通知單、原告陳述意見書、被告112年度第7次考

績委員會會議記錄等影本存卷可佐（見本院卷第129至167

頁、第173至185頁）。經核並無出於錯誤之事實認定或不完

全資訊、或有與事物無關之考量，或組織、程序不合法之瑕

疵情形。雖被告係依修正前中市獎懲處理要點第5點第1項第

4款第9目「其他因執行職務疏失或違反規定，致生不良後

果，情節嚴重」規定作成原處分，惟因該目規定屬於概括性

補充規定，於已該當同要點第5點第1項第4款第9目前之各目

具體規定時，即應先適用該目之規定，不宜逕行援用該第9

目之規定，因原告系爭違失行為已該當同款第1目「工作不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15



力」之情形，原處分援引之法令雖有未洽，惟不足以動搖原

處分之事實基礎及結論正確性，核與原處分之適法性不生影

響，自應予以維持。

　㈦關於原告主張其主管即秘書室梅主任滲入其主觀評價於獎懲

評定，致使記過處分顯失公允乙節，依前引公務人員考績

法、同法施行細則、考績委員會組織規程及修正前中市獎懲

處理要點等相關規定，可知原告系爭違失行為之懲處係由考

績委員會審議通過後，簽請機關首長核定，原告主管並無決

定權，且於考績委員會作成決議前亦有給予原告陳述意見之

機會。原告此部分主張純屬個人臆斷，殊難採憑。

六、綜上所述，原告上開主張各節，均非可取。被告作成原處分

核予原告記過1次之懲處，認事用法俱無違誤，復審決定予

以維持，亦核無不合。原告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本院無從

准許。

七、本件判決基礎已經明確，兩造其餘的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

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無逐一論述之

必要，併此敘明。

八、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審判長法官  蔡紹良

　　　    　　　　　　　　　  法官  陳怡君

　　　　　　　　　　　　　　　法官  黃司熒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表

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

按他造人數附繕本）；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

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未表

明上訴理由者，逕以裁定駁回。

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但符合下列情

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 所需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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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書記官　詹靜宜 

代理人之情形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

者，得不委任律師

為訴訟代理人。　

1.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

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

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

公法學教授、副教授。

2.稅務行政事件，當事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

格。

3.專利行政事件，當事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

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

形之一，經本案之

行政法院認為適當

者，亦得為訴訟代

理人。

1.當事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

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

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當事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

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

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

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當事人

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㈠、㈡所示關係之釋明

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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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3年度訴字第100號
114年1月8日辯論終結
原      告  葉政履                                
訴訟代理人  羅永安  律師
被      告  臺中市太平區公所


代  表  人  許貴芳              
訴訟代理人  梅美華              
            林盟浤              
            趙汝釗              
上列當事人間懲處事件，原告不服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中華民國113年2月6日113公審決字第000035號復審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
    緣原告係被告秘書室課員，因有未經檢視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下稱臺中地院）民國112年3月24日中院平112司執源字第13629號執行命令（下稱系爭執行命令）內容而公告他人個人資料，執行職務嚴重過失，影響機關名譽重大之違失行為（下稱系爭違失行為），經被告召開112年度第7次考績委員會會議決議記過1次，被告據此依113年7月10日修正公布前之臺中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公務人員平時獎懲案件處理要點（下稱修正前中市獎懲處理要點）第5點第1項第4款第9目規定，以112年11月6日太區人字第0000000000號令（下稱原處分）核予記過1次之懲處。原告不服，向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下稱保訓會）提起復審，經保訓會以113年2月6日113公審決字第000035號復審決定(下稱復審決定)駁回，原告仍不服，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㈠主張要旨：
    ⒈本件係肇因於被告分文承辦人張維家將不應公告之系爭執行命令誤分予原告，而原告之職務內容係公告所收受之文件，原告基於業務職責和被告之事務分配辦理公告系爭執行命令，此過失之發生應歸責於張維家而非原告：
　　　⑴依照被告內部分文分配，系爭執行命令原應分由被告辦理出納業務之承辦人辦理，卻因被告分文承辦人行政助理張維家之疏失，誤認系爭執行命令為原告承辦之業務，而將系爭執行命令分配由原告辦理，原告係依照課員公告業務之職責，以及相信被告分文作業、機關授權事務分配之信賴，將系爭執行命令完成公告程序，並由被告總收發辦事員張玉佳將上開公告之事實回文予臺中地院。
　　　⑵從上開流程觀之，發文辦事員張玉佳將系爭執行命令完成公告之事實回文予臺中地院，對於原告將系爭執行命令完成公告程序亦未有任何異議和認為違反歷來公告作業程序之處，顯見原告係行使被告歷來所賦予之公告公權力，辦理公告業務而將系爭執行命令完成公告程序，系爭執行命令之公告程序和作業流程亦與歷來原告所承辦之公告未有所不同，由此可見原告係照公告業務之職責及相信被告分文作業、機關授權事務分配之信賴，並無行政違失之情事。
　　　⑶更何況，若系爭執行命令公告內容為個人資料，根本不應分文分配給原告，而由原告知悉系爭執行命令公告內之個人資料內容，然被告復審理由竟稱「……收發張玉佳、分文張維家每日收發文數量平均高達100-200件，分文錯誤難免……」被告就分文人員分文錯誤之過失稱其「錯誤難免」，原告因分文人員之過失而為公告，卻要被記過1次，其懲戒之標準何在？如果連決定分文予何人承辦之行政助理張維家，都未因此行政違失受記過處分，那依照課員職責和分文分配辦理之原告豈有受記過處分之理？本案之起源係行政助理張維家之分文疏失
　　　　，卻要由盡忠職守和信賴被告之原告承擔分文疏失，於法於理顯有未洽。
　　　⑷原告基於業務上權責將系爭執行命令完成公告程序，主觀上更信賴被告分文作業、機關授權事務分配，而無涉有行政疏失，被告逕予原告記過處分，顯有違誤且違反比例原則。
　　⒉本件記過1次之事實，業經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下稱臺中地檢署）檢察官偵查終結，予以不起訴處分，原告並無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亦無執行職務過失，影響機關名譽重大之情事：
      ⑴被告就本件原告基於職務職責，因被告總收發分文錯誤，致原告錯誤公告執行命令乙事，除記過1次外，亦將原告函送臺中地檢署偵辦。經臺中地檢署檢察官以112年度偵字第54142號偵查終結為不起訴處分，理由係：「……被告係依據其職務內容，收到公文並完成公告程序，公文上縱使有他人之個人資料，亦難認被告主觀上有何不法意圖或損害他人利益之故意可言，被告所為實與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所規定之構成要件有別，尚難逕以上開規定論處……」
　　　⑵縱記過處分與刑事不起訴處分之要件略有不同，惟兩者之事實皆屬相同，臺中地檢署亦認定原告係「收到公文並完成公告程序」，顯見原告係盡其職責。
    ⒊被告會有如此差別標準係因被告秘書室梅美華主任滲入其主觀評價於獎懲評定，致使記過處分顯失公允：
      ⑴被告會有前述之差別待遇，係屬被告秘書室梅美華滲入其主觀評價於獎懲評定，其於公務中侵害原告之人格權之行為亦為臺中地院所認定。原告於111年9月28日工作上需要搬運43公斤之信件至郵局寄信，因先前車禍事故之緣故，原告身上多處傷勢尚未痊癒，故向被告秘書室梅美華主任請求協助，梅美華主任卻以「你不要跟我講，我沒有時間聽你講那種東西，不要浪費我的時間」、「那是你的事情」、「我問你嘛你在家有沒有爬樓梯嘛……沒有辦法爬你就辭職回家不要在這裡上班了」、「你不要在那裡裝了啦」等語回應。其後原告於112年4月7日中午行經秘書室門口，梅美華主任見到原告，竟對原告咆哮：「你眼睛沒帶出來啊？」、「讓開一點讓開一點」等語。
　　　⑵本件經臺中地院112年度中簡字第2705號判決認定：「
　　　　本院審酌系爭言論衡諸一般社會通念及人際交往、溝通之經驗法則，均寓含輕蔑、使人難堪，貶抑他人社會評價、地位、人格與名譽之意，對於遭謾罵之對象而言，客觀上已足使他人感到難堪與屈辱，實有輕蔑之貶抑意涵，此等言詞對於遭謾罵之對象而言，足以貶損其名譽及社會評價，使遭謾罵者在精神及心理上感受難堪與屈辱，堪認已貶損原告之社會評價，被告所為自屬不法侵害原告名譽權，且被告之行為與原告所受損害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則原告依侵權行為損害赔償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於法當屬有據。」顯見被告作成系爭記過處分，係屬被告與梅美華主任嚴重滲入個人主觀所為之懲處，顯不適法等語。
  ㈡聲明：原處分及復審決定均撤銷。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答辯要旨：
    ⒈公告案件會辦、張貼與管理以及各項公文寄送作業為原告負責業務：
      原告於111年4月4日因車禍事故，至111年5月11日請假期滿回復上班後，被告考量新進林盟浤視導之人力配置及原告身體健康休養之因素，於111年7月15日減輕原告工作負擔，調整其業務職掌，將原告擔任業務最繁重之「新建辦公廳舍業務」交由林盟浤視導負責。原告負責業務調整為：A.公告案件會辦、張貼及管理、跑馬燈、電視牆影片播放。B.各項公文寄送作業。C.廳舍維護、辦公處所管理。D.代理總機。E.文具用品及宣導品管理。F.臨時交辦事項。其中「廳舍維護管理、臨時交辦事項」為原告原辦業務續辦，並輔有林姍頤工友協辦廳舍維護管理業務。另有林千惠行政助理協辦文具用品及宣導品管理業務，原告只須陳核每月消耗物品收發分列帳報表，代理總機部分，僅在總機請假時方實際從事代理總機業務。112年3月29日公告系爭執行命令當日總機人員（工友林秀穎）正常出勤並無請假，故當日原告亦無須代理總機。
    ⒉原告112年3月29日公告公文件數：
　　　⑴以臺中市政府e化公務入口網/公文整合資訊系統查詢，原告112年3月29日辦理公告公文件數計6件，包含各課室會辦請原告協助張貼公告3件、原告辦理決行後張貼公告3件。
　　　⑵上述原告辦理決行後張貼公告3件公文，其中2件（公文文號AZ0000000000、AZ0000000000)為臺中地院民事執行處函請被告協助公告，檢視其來文主旨有「公告」、說明段有「公告」及「公告1件」等字眼，故原告於公告揭示完畢後，於112年3月30日函復臺中地院民事執行處在案。另1件（公文文號AZ0000000000)即為系爭執行命令公文，檢視其主旨及說明段均未有「請公告」或「請張貼」等類似字眼，系爭執行命令載有被告公用課外勤行政助理詹聯佑（下稱詹員）之住居所及身分證統一編號，而涉及他人個人資料。
　　⒊有關原告主張被告總收發辦事員張玉佳、分文人員張維家誤將不應該公告之系爭執行命令誤分予原告，原告基於業務職責和被告之事務分配辦理公告系爭執行命令，此過失之發生應歸責於張玉佳及張維家而非原告乙節：
　　　⑴系爭執行命令係通知被告撤銷扣押詹員薪資移轉給臺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改向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凱基商業銀行)移轉。被告總收文人員分文錯誤，原告即逕依平時處理公告案件之流程，三層決行，並於112年3月30日以太區秘字第0000000000號函復臺中地院，於同日上午9時11分登錄管理資訊後，同日上午9時22分由被告發文人員張玉佳送發文歸檔，中間未陳核主管紀錄，即將系爭執行命令張貼在被告C棟一樓公用課門口旁公開公布欄，可清晰看到詹員之姓名、身分證字號、地址、債權人銀行等個人資料資訊，被告秘書室同仁於112年3月30日下午15時24分拍照存證後，立即將系爭執行命令撤除下架。秘書室檔管人員並連繫法院書記官說明，法院表示無須重發更正文且該案法院已撤案，後續將由被告自行處理。研考協辦亦將原告缺失部分註記在公文系統流程。112年3月30日下午4時38分林侑廷課員創便簽會秘書室通知解除詹員薪資扣抵予凱基商業銀行，秘書室出納即表示法院來文為執行命令非公告，請原告確實檢視公文內容是否屬承辦業務，且事涉當事人個資，不可公告揭示。研考人員亦表示本案係法院執行命令，非公告，原告擅自將公文決行並公告，已違反臺中市政府文書流程管理稽核要點第35點違反分層負責規定，擬納入公文檢核會議檢討。
　　　⑵本案起因雖為分文錯誤，惟被告收發人員張玉佳、分文人員張維家每日收發文數量平均高達100至200件，分文錯誤難免，且承辦人本應就所掌工作有一定程度瞭解，若非承辦公文應即時提出改分，依臺中市政府文書流程管理稽核要點第18點規定，承辦人應每日進入公文系統，檢查有無逾期公文（含受會公文），確實掌握收文資訊（例如公文性質、限辦日期等）及文書處理時效等，一般人就其常識即可分辨系爭執行命令並未要求公告，原告為高考及格且曾任警察應具備法學常識，倘對系爭執行命令內容加以檢視即可發現主旨及說明段均未有「請公告」或「請張貼」等類似字眼，甚且載有當事人之個人資料，即不能依承辦公告案件之處理程序逕行公告，且依臺中市政府文書流程管理稽核要點第10點規定，公文改分作業應於收文起工作時間8小時內退回總收文改分，遇有分文爭議案件，應指定專人協調並以最速件判定，俾提昇效率。惟原告卻未即時退分公文，反而逕依原承辦公告案件之處理程序三層逕行決行，並將系爭執行命令親自揭示張貼於公布欄，顯見原告對本身工作並無投入瞭解，僅以機械化態度處理、不經思考而不知分錯文，並非其不能辨識而係不投入心力於工作，確有行政疏失卻將責任歸咎於收發及分文人員。
　　　⑶系爭執行命令雖非原告負責之業務，然其上載有詹員之住居所及身分證統一編號等個人資料，理應審慎處理，惟原告未確實掌握公文資訊，即逕認系爭執行命令屬其負責之公告案件，縱本案係因總收文人員分文錯誤，原告亦未向總收文人員確認或向單位主管報告、陳核系爭執行命令，逕將公文決行並以公告方式處理，違反臺中市政府文書流程管理稽核要點第18點規定，亦與文書處理手冊所定公告之性質有違，且已洩漏詹員個人資料，本件懲處依中市獎懲處理要點第5點第4款第1目規定「工作不力或處事失當，或因過失貽誤公務」(按：原處分以第9目「其他因執行職務疏失或違反規定，致生不良後果，情節嚴重」懲處，復審決定認符合該要點第5點第4款第1目要件)應予懲處之要件，案經被告於112年10月17日以太區人字第0000000000號通知書通知原告陳述意見，並以112年10月19日太區人字第0000000000號開會通知單通知原告列席112年度第7次公務人員考績委員會會議，原告於112年10月20日以書面陳述意見，並表示無法列席考績委員會會議。全部考績委員會委員一致同意依公務員服務法第23條規定刑懲並行無疑義，參酌各方陳述並考量比例原則予以審議，全數委員同意原告因行政疏失不經檢視即公告他人個人資料，影響機關名譽重大，應予記過，並經過半數以上委員同意記過一次，於法並無違誤。原告訴稱係因總收發人員將不應公告之系爭執行命令分文予他，應歸責於總收發人員及分文人員云云，核無足採。
　　⒋有關原告主張其涉及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案件業經臺中地檢署偵查終結予以不起訴處分，原告並無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亦無執行職務過失而影響機關名譽重大之情事乙節，按公務人員行政責任之有無，係以是否違反公務人員相關人事法規為斷，非以刑事責任之有無為依據，原告涉嫌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案件固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然該不起訴處分亦載明原告於公告前未詳細檢視公文內容，其工作未臻完善而有過失之情事，故原告為前開行為，確已違反臺中市政府文書流程管理稽核要點等規定，尚難據此為由而脫免其違反規定致生不良後果情節嚴重之行政責任。
    ⒌有關原告主張本案係因被告秘書室梅美華主任滲入其主觀評價於獎懲評定，致使記過處分顯失公允乙節：
　　　⑴原告所主張其與梅美華主任間民事案件（臺中地院決112年度中簡字第2705號民事判決），與本案懲處事由完全無關，應排除考量。
　　　⑵就111年9月28日原告搬運43公斤信件郵寄一事，亦與本案懲處事由完全無關，應排除考量。因年底被告社會課有低收總清查大量郵件寄件，被告相關同仁說明及查證事項分述如下：
　　　　A.收發承辦張玉佳辦事員表示：42.5公斤經整理後，於9月28日分裝成3箱並放置於手推車，交由原告送交郵局，由於信件重量較重，有告知可分批寄送，由原告自行郵寄批次等語。
        B.行政助理廖怡雯表示：與辦事員郭珮萱去廁所回辦公室路上見到原告獨自使用推車搬運信件至原告私家車，遂追上前至轎車旁關懷並詢間有無需要幫忙，原告回謝並稱不用，雖原告婉拒其幫忙，其等仍協助將將兩箱信件搬上車子，期間原告父親在車旁不發一語亦無幫忙原告，僅以手機錄影拍攝一切過程。
      ⑶依公務人員考績法施行細則第13條第4項規定，各機關獎懲案件之辦理，除由權責單位提出外，尚須經考績委員會初核，機關長官覆核及權責機關核定等程序。本案經被告秘書室簽提懲處，僅係建議性質，尚須經考績委員會審酌原告具體違失情狀，並非單位主管一人即可決定。故原告上開所訴，無足採據等語。
　㈡聲明：駁回原告之訴。
四、本件兩造主要爭執之點為：
  ㈠系爭違失行為可否歸責於原告？
　㈡被告對原告作成記過1次處分，是否適法？　
五、本院的判斷：
  ㈠前提事實：
    前揭事實概要所載事實，除上開爭點事項外，餘者為兩造所不爭執，並分別有系爭執行命令、112年10月31日被告112年第7次考績委員會會議紀錄、原處分及復審決定等書件影本存卷可查（分見本院卷第89頁、第173至185頁、第193頁、第212至217頁)，堪認為真實。
　㈡按公務員服務法第1條規定：「公務員應恪守誓言，忠心努
　　力，依法律、命令所定執行其職務。」第6條規定：「公務
　　員應公正無私、誠信清廉、謹慎勤勉，不得有損害公務員名
　　譽及政府信譽之行為。」第23條規定：「公務員違反本法規
　　定者，應按情節輕重，分別予以懲戒或懲處，其觸犯刑事法
　　令者，並依各該法令處罰。」次按公務人員考績法第12條第
　　1項第1款規定：「各機關辦理公務人員平時考核及專案考績
　　，分別依左列規定：一、平時考核：獎勵分嘉獎、記功、記
　　大功；懲處分申誡、記過、記大過。」第14條第1項前段規
　　定：「各機關對於公務人員之考績，應由主管人員就考績表
　　項目評擬，遞送考績委員會初核，機關長官覆核，經由主管
　　機關或授權之所屬機關核定，送銓敘部銓敘審定。」同法施
　　行細則第13條第3項、第4項規定：「（第3項）嘉獎、記功
　　或申誡、記過之標準，由各機關視業務情形自行訂定，報請
　　上級機關備查。（第4項）各機關依法設置考績委員會者，
　　其公務人員平時考核獎懲，應遞送考績委員會初核，機關長
　　官覆核，由主管機關或授權之所屬機關核定。」又依公務人員考績法第15條授權訂定之考績委員會組織規程第2條第1項至第4項、第6項規定：「（第1項）考績委員會委員之任期1年，期滿得連任。（第2項）考績委員會置委員5人至23人，除本機關人事主管人員為當然委員及第6項所規定之票選人員外，餘由機關首長就本機關人員中指定之，並指定1人為主席。(第3項)考績委員會組成時，委員任一性別比例不得低於三分之一。但受考人任一性別比例未達三分之一，委員任一性別人數以委員總人數乘以該性別受考人占機關受考人比例計算，計算結果均予以進整，該性別受考人人數在20人以上者，至少2人。（第4項）第2項當然委員得由組織法規所定兼任人事主管人員擔任；指定委員得由機關首長就組織法規所定本機關兼任之副首長及一級單位主管指定之。……（第6項）第2項委員，每滿4人應有2人由本機關受考人票選產生之。受考人得自行登記或經本職單位推薦為票選委員候選人。」第4條第1項前段規定：「考績委員會應有全體委員過半數之出席，始得開會；出席委員半數以上同意，始得決議。……。」
　㈢臺中市政府為處理轄下所屬各機關、學校公務人員之平時獎
　　懲案件，建立公平機制，依職權訂定中市獎懲處理要點(見
　　本院卷第121至127頁)，依修正前中市獎懲處理要點第5點第
　　1項第4款第9目規定：「各機關對於公務人員之獎懲案件，
　　應依下列標準核予嘉獎、記功、申誡、記過：……㈣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記過：……⒈工作不力或處事失當，或因過失
　　貽誤公務。⒐其他因執行職務疏失或違反規定，致生不良後
　　果，情節嚴重。」第11點第1項規定：「各機關辦理獎懲案
　　件，應填寫建議名冊，詳述具體事實及獎懲法令依據，並檢
　　附有關證據及成果資料，經各該機關考績委員會審議通過後
　　，簽請機關首長核定。」第14點第3款前段規定：「獎懲案
　　件處理之權責劃分及授權如下：……㈢各一級機關及區公所
　　之獎懲案件，授權由各該機關核定發布……」該獎懲處理要
　　點乃屬主管機關基於職權所訂定之細節性及技術性行政規則
　　，並未對所屬職員權利之行使義務之承擔增加法律所無之限
　　制，亦未逾越母法之限度，則被告辦理所屬職員及公務人員
　　之平時獎懲事宜，自得予以援用。
　㈣又按各機關依公務人員考績法對公務人員所為之懲處，係屬辦理平時考核之範疇，自應本於綜覈名實、信賞必罰之原則為之（公務人員考績法第2條規定參照）。再者，行政機關為有效執行各項行政事務，除需有財政預算之支持外，另有賴人事始足以實現行政任務，人事權為行政權所不可或缺之核心權力（憲法法庭111年憲判字第9號判決意旨參照）。公務人員之考核獎懲，具高度屬人性，涉及機關長官之領導統御權限，是行政法院受理此類行政爭訟事件，對於考績會或長官所為判斷，應予以適度之尊重，而對其判斷採取較低密度之審查，僅就對於公務人員之獎懲決定，有判斷出於錯誤之事實認定或不完全資訊、或有與事物無關之考量，顯然違反平等原則及違反一般公認之價值判斷標準，而有判斷濫用者；或組織不合法、未遵守法定正當程序、未予當事人應有之程序保障等顯然違法情事者，予以審查。
　㈤經查：
　　⒈原告係被告秘書室課員，其負責之工作項目包含：⑴公告案件會辦、張貼及管理、跑馬燈、電視牆影片播放。⑵各項公文寄送作業。⑶廳舍維護、辦公處所管理。⑷代理總機。⑸文具用品及宣導品管理。⑹臨時交辦事項等業務，有被告秘書室職務說明表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251至252頁），足認有關公告案件之會辦、張貼及管理確係原告之職務範圍無訛。
　　⒉行政院為規範行政機關內部文書處理自收文或交辦起至發文、歸檔止全部流程所需注意事項，爰訂頒文書處理手冊，依行為時文書處理手冊第1點規定：「本手冊所稱文書，指處理公務或與公務有關，不論其形式或性質如何之一切資料。凡機關與機關或機關與人民往來之公文書，機關內部通行之文書，以及公文以外之文書而與公務有關者，均包括在內。」第15點規定：「公文程式之類別說明如下：㈠公文分為『令』、『呈』、『咨』、『函』、『公告』、『其他公文』6種：……5、公告：各機關就主管業務或依據法令規定，向公眾或特定之對象宣布周知時使用……。」第28點規定：「擬辦文書應注意事項如下：……㈥承辦人員對本案原有文卷或有關資料，應詳予查閱，以為擬辦處理之依據或參考。」又臺中市政府為統一該府及所屬各機關公文處理流程，增進個及人員自我管理精神，提高公文品質及行政效率，亦分別訂有臺中市政府文書處理實施要點（下稱文書處理要點）及臺中市政府文書流程管理稽核要點（下稱管理稽核要點）。文書處理要點第70點規定：「承辦人員認為所分文件，非其辦理之業務，須改分另一承辦人員或單位時，應在退文送件簽收清單承辦人員欄註明『改分』二字，同時簽章，以示負責，並註明月日時分，經單位主管裁定後，退還登記員。」管理稽核要點第10點規定：「公文改分作業應依下列規定：㈠公文改分作業應於收文起工作時間8小時內退回總收文改分，遇有分文爭議案件，應指定專人協調並以最速件判定，俾提昇效率。㈡改分公文之管制或統計時效起算點，仍以總收文原登錄收文日期為準。㈢機關間或機關內之單位間涉及改分及移文作業未於工作時間8小時內完成者，得依本要點第35點專案簽報議處。」第18點第1款規定：「承辦人員責任：㈠每日應進入公文系統，檢查有無逾期公文（含受會公文），確實掌握收文資訊（例如公文性質、限辦日期等）及文書處理時效，對經辦文件確遵文書處理手冊規定辦理，基於自我管理原則，確保公文品質與時效，並依規定期限辦結。自收文起至發文止，應負文件全程各階段查催之責（應留存公務電話紀錄或行文催辦等）。如查催發生困難時，應即簽報，必須展期時，報請權責主管核准。」第35點第18款規定：「有下列情事之一，得專案簽報議處：……違反本要點或文書管理之相關規定而屬情節重大者。」據此，原告身為臺中市政府所屬公務人員，其於辦理有關公告案件之會辦、張貼及管理等相關業務時，即應遵循上開文書處理手冊、文書處理要點及管理稽核要點之相關規定。
　　⒊查原告於112年3月29日自被告分文人員張維家處取得系爭執行命令，其主旨欄載謂：「本院民國112年2月18日及民國112年3月15日核發之112年度司執字第13629號執行命令，應予撤銷。」說明欄載謂：「本院112年度司執字第13629號債權人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等與債務人詹○○（本院按：真實姓名年籍詳卷）間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因債權人撤回執行。」均未載有「公告」、或「請公告」、「請揭示」等內容，且載有詹員之完整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地址、債權人銀行等個人資料資訊，而原告於取得系爭執行命令後，即於同日將之張貼於被告公布欄，復於翌（30）日以112年3月30日太區秘字第1120011224號函（下稱112年3月30日函）第三層兼代為決行逕復臺中地院，主旨欄載謂：「函囑揭示貴院112年度司執源字第13629號執行命令撤銷公告一案，復請查照。」說明欄載謂：「……本公告乙份業於112年3月25日收悉（本院按：應係112年3月29日之誤植），並於是日揭示完畢。」嗣經被告秘書室同仁於112年3月30日下午15時24分查悉並拍照存證等情，有系爭執行命令、原告公文流程、被告112年3月30日函稿、存證照片在卷可稽（分見本院卷第89頁、第103至109頁）。足認原告係負責公告案件之會辦、張貼及管理等相關業務，亦係公告案件回文行文機關之承辦兼決行人員，本應遵照上開文書處理手冊、文書處理要點及管理稽核要點等相關規定，善盡其職責。衡酌原告於112年3月29日當天僅收文3件（包括系爭執行命令）及2件臺中地院公示送達拍賣公告，另有被告各課室會辦請原告協助張貼公告3件，總計6件（見本院卷第257至259頁之原告承辦公文查詢資料），且原告為國立臺中技術學院企業管理科五專畢業、南臺科技大學財經法律學系碩士肄業，並經109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學士）一般行政及格（見本院卷訴願卷第120頁之原告簡歷表）等情況，依其智識程度及當日工作負荷量，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卻無視系爭執行命令上並無囑託公告等內容，復載有詹員詳細個人資料，未確實掌握系爭執行命令之公文性質顯非屬於公告案件，未依分文錯誤之處理流程規定予以退文改分，僅機械式收受系爭執行命令即予公告及函復，造成詹員個人資料外洩，足認其有工作不力之情事至明。
　　⒋原告雖主張應為總收發人員及分文人員之疏失，不可歸責於原告等云，惟原告就其承辦業務範圍本有應確認公文性質及確認相關資料之責，原告有未盡職責之疏失已如上述，是原告主張應由總收發人員及分文人員負責乙節，要無足採。又原告主張其涉嫌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部分，業經臺中地檢為不起訴處分確定，足證原告並未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亦無執行職務過失，影響機關名譽重大之情事等語。惟按行政懲處與刑罰之成立要件不同，公務人員行政責任之有無，係以是否違反公務人員相關人事法規為斷，非以刑事責任之有無為依據。原告涉嫌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之刑事案件，係經檢察官偵查結果，認定因不能證明原告主觀上有不法意圖或損害他人利益之故意，始為不起訴處分，此稽之該不起訴處分書可明（見本院卷第36頁)。惟原告系爭違失行為確已違反上開文書處理手冊、文書處理要點及管理稽核要點之相關規定，而有過失，自應受行政懲處。原告援引上開檢察官不起訴處分書，憑為其毋庸負行政責任之論據，於法顯欠允洽，委無足取。
  ㈥原告系爭違失行為確屬修正前中市獎懲處理要點第5點第1項第4款第1目規定「工作不力」情事，審酌原告身為高考及格之公務員，對於公文內容應有基本之判斷能力，卻未確實掌握公文資訊，逕將其上載有詹員個人資料之系爭執行命令決行並公告之，不僅有損詹員隱私，亦因原告公告作業草率而有損被告機關形象甚鉅。經被告依公務人員考績法、同法施行細則、考績委員會組織規程及修正前中市獎懲處理要點之相關規定，由被告112年度第7次考績委員會會議全數決議應予記過，並經過半數以上委員同意決議記過1次，被告據此依修正前中市獎懲處理要點第5點第1項第4款第9目「其他因執行職務疏失或違反規定，致生不良後果，情節嚴重」規定作原處分核予原告記過1次之懲處，有被告人事室111年12月5日及同年月8日簽、指定委員勾選名單、票選委員選舉開票一覽表、112年度考績暨甄審委員會委員名單、被告秘書室112年9月22日簽、被告112年10月17日太區人字第1120037783號陳述意見通知書、被告112年10月19日太區人字第1120037932號開會通知單、原告陳述意見書、被告112年度第7次考績委員會會議記錄等影本存卷可佐（見本院卷第129至167頁、第173至185頁）。經核並無出於錯誤之事實認定或不完全資訊、或有與事物無關之考量，或組織、程序不合法之瑕疵情形。雖被告係依修正前中市獎懲處理要點第5點第1項第4款第9目「其他因執行職務疏失或違反規定，致生不良後果，情節嚴重」規定作成原處分，惟因該目規定屬於概括性補充規定，於已該當同要點第5點第1項第4款第9目前之各目具體規定時，即應先適用該目之規定，不宜逕行援用該第9目之規定，因原告系爭違失行為已該當同款第1目「工作不力」之情形，原處分援引之法令雖有未洽，惟不足以動搖原處分之事實基礎及結論正確性，核與原處分之適法性不生影響，自應予以維持。
　㈦關於原告主張其主管即秘書室梅主任滲入其主觀評價於獎懲評定，致使記過處分顯失公允乙節，依前引公務人員考績法、同法施行細則、考績委員會組織規程及修正前中市獎懲處理要點等相關規定，可知原告系爭違失行為之懲處係由考績委員會審議通過後，簽請機關首長核定，原告主管並無決定權，且於考績委員會作成決議前亦有給予原告陳述意見之機會。原告此部分主張純屬個人臆斷，殊難採憑。
六、綜上所述，原告上開主張各節，均非可取。被告作成原處分核予原告記過1次之懲處，認事用法俱無違誤，復審決定予以維持，亦核無不合。原告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本院無從准許。
七、本件判決基礎已經明確，兩造其餘的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無逐一論述之必要，併此敘明。
八、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審判長法官  蔡紹良
　　　    　　　　　　　　　  法官  陳怡君
　　　　　　　　　　　　　　　法官  黃司熒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未表明上訴理由者，逕以裁定駁回。
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
2.稅務行政事件，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3.專利行政事件，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本案之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訴訟代理人。

		1.當事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 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當事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當事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㈠、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書記官　詹靜宜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3年度訴字第100號
114年1月8日辯論終結
原      告  葉政履                                
訴訟代理人  羅永安  律師
被      告  臺中市太平區公所

代  表  人  許貴芳              
訴訟代理人  梅美華              
            林盟浤              
            趙汝釗              
上列當事人間懲處事件，原告不服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中
華民國113年2月6日113公審決字第000035號復審決定，提起行政
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
    緣原告係被告秘書室課員，因有未經檢視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下稱臺中地院）民國112年3月24日中院平112司執源字第1
    3629號執行命令（下稱系爭執行命令）內容而公告他人個人
    資料，執行職務嚴重過失，影響機關名譽重大之違失行為（
    下稱系爭違失行為），經被告召開112年度第7次考績委員會
    會議決議記過1次，被告據此依113年7月10日修正公布前之
    臺中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公務人員平時獎懲案件處理要
    點（下稱修正前中市獎懲處理要點）第5點第1項第4款第9目
    規定，以112年11月6日太區人字第0000000000號令（下稱原
    處分）核予記過1次之懲處。原告不服，向公務人員保障暨
    培訓委員會（下稱保訓會）提起復審，經保訓會以113年2月
    6日113公審決字第000035號復審決定(下稱復審決定)駁回，
    原告仍不服，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㈠主張要旨：
    ⒈本件係肇因於被告分文承辦人張維家將不應公告之系爭執
      行命令誤分予原告，而原告之職務內容係公告所收受之文
      件，原告基於業務職責和被告之事務分配辦理公告系爭執
      行命令，此過失之發生應歸責於張維家而非原告：
　　　⑴依照被告內部分文分配，系爭執行命令原應分由被告辦
        理出納業務之承辦人辦理，卻因被告分文承辦人行政助
        理張維家之疏失，誤認系爭執行命令為原告承辦之業務
        ，而將系爭執行命令分配由原告辦理，原告係依照課員
        公告業務之職責，以及相信被告分文作業、機關授權事
        務分配之信賴，將系爭執行命令完成公告程序，並由被
        告總收發辦事員張玉佳將上開公告之事實回文予臺中地
        院。
　　　⑵從上開流程觀之，發文辦事員張玉佳將系爭執行命令完
        成公告之事實回文予臺中地院，對於原告將系爭執行命
        令完成公告程序亦未有任何異議和認為違反歷來公告作
        業程序之處，顯見原告係行使被告歷來所賦予之公告公
        權力，辦理公告業務而將系爭執行命令完成公告程序，
        系爭執行命令之公告程序和作業流程亦與歷來原告所承
        辦之公告未有所不同，由此可見原告係照公告業務之職
        責及相信被告分文作業、機關授權事務分配之信賴，並
        無行政違失之情事。
　　　⑶更何況，若系爭執行命令公告內容為個人資料，根本不
        應分文分配給原告，而由原告知悉系爭執行命令公告內
        之個人資料內容，然被告復審理由竟稱「……收發張玉佳
        、分文張維家每日收發文數量平均高達100-200件，分
        文錯誤難免……」被告就分文人員分文錯誤之過失稱其「
        錯誤難免」，原告因分文人員之過失而為公告，卻要被
        記過1次，其懲戒之標準何在？如果連決定分文予何人
        承辦之行政助理張維家，都未因此行政違失受記過處分
        ，那依照課員職責和分文分配辦理之原告豈有受記過處
        分之理？本案之起源係行政助理張維家之分文疏失
　　　　，卻要由盡忠職守和信賴被告之原告承擔分文疏失，於
        法於理顯有未洽。
　　　⑷原告基於業務上權責將系爭執行命令完成公告程序，主
        觀上更信賴被告分文作業、機關授權事務分配，而無涉
        有行政疏失，被告逕予原告記過處分，顯有違誤且違反
        比例原則。
　　⒉本件記過1次之事實，業經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下稱臺中
      地檢署）檢察官偵查終結，予以不起訴處分，原告並無違
      反個人資料保護法，亦無執行職務過失，影響機關名譽重
      大之情事：
      ⑴被告就本件原告基於職務職責，因被告總收發分文錯誤
        ，致原告錯誤公告執行命令乙事，除記過1次外，亦將
        原告函送臺中地檢署偵辦。經臺中地檢署檢察官以112
        年度偵字第54142號偵查終結為不起訴處分，理由係：
        「……被告係依據其職務內容，收到公文並完成公告程序
        ，公文上縱使有他人之個人資料，亦難認被告主觀上有
        何不法意圖或損害他人利益之故意可言，被告所為實與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所規定之構成要件有別，尚難逕
        以上開規定論處……」
　　　⑵縱記過處分與刑事不起訴處分之要件略有不同，惟兩者
        之事實皆屬相同，臺中地檢署亦認定原告係「收到公文
        並完成公告程序」，顯見原告係盡其職責。
    ⒊被告會有如此差別標準係因被告秘書室梅美華主任滲入其
      主觀評價於獎懲評定，致使記過處分顯失公允：
      ⑴被告會有前述之差別待遇，係屬被告秘書室梅美華滲入
        其主觀評價於獎懲評定，其於公務中侵害原告之人格權
        之行為亦為臺中地院所認定。原告於111年9月28日工作
        上需要搬運43公斤之信件至郵局寄信，因先前車禍事故
        之緣故，原告身上多處傷勢尚未痊癒，故向被告秘書室
        梅美華主任請求協助，梅美華主任卻以「你不要跟我講
        ，我沒有時間聽你講那種東西，不要浪費我的時間」、
        「那是你的事情」、「我問你嘛你在家有沒有爬樓梯嘛
        ……沒有辦法爬你就辭職回家不要在這裡上班了」、「你
        不要在那裡裝了啦」等語回應。其後原告於112年4月7
        日中午行經秘書室門口，梅美華主任見到原告，竟對原
        告咆哮：「你眼睛沒帶出來啊？」、「讓開一點讓開一
        點」等語。
　　　⑵本件經臺中地院112年度中簡字第2705號判決認定：「
　　　　本院審酌系爭言論衡諸一般社會通念及人際交往、溝通
        之經驗法則，均寓含輕蔑、使人難堪，貶抑他人社會評
        價、地位、人格與名譽之意，對於遭謾罵之對象而言，
        客觀上已足使他人感到難堪與屈辱，實有輕蔑之貶抑意
        涵，此等言詞對於遭謾罵之對象而言，足以貶損其名譽
        及社會評價，使遭謾罵者在精神及心理上感受難堪與屈
        辱，堪認已貶損原告之社會評價，被告所為自屬不法侵
        害原告名譽權，且被告之行為與原告所受損害間，具有
        相當因果關係，則原告依侵權行為損害赔償之法律關係
        ，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於法當屬有據。」顯見被
        告作成系爭記過處分，係屬被告與梅美華主任嚴重滲入
        個人主觀所為之懲處，顯不適法等語。
  ㈡聲明：原處分及復審決定均撤銷。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答辯要旨：
    ⒈公告案件會辦、張貼與管理以及各項公文寄送作業為原告
      負責業務：
      原告於111年4月4日因車禍事故，至111年5月11日請假期
      滿回復上班後，被告考量新進林盟浤視導之人力配置及原
      告身體健康休養之因素，於111年7月15日減輕原告工作負
      擔，調整其業務職掌，將原告擔任業務最繁重之「新建辦
      公廳舍業務」交由林盟浤視導負責。原告負責業務調整為
      ：A.公告案件會辦、張貼及管理、跑馬燈、電視牆影片播
      放。B.各項公文寄送作業。C.廳舍維護、辦公處所管理。
      D.代理總機。E.文具用品及宣導品管理。F.臨時交辦事項
      。其中「廳舍維護管理、臨時交辦事項」為原告原辦業務
      續辦，並輔有林姍頤工友協辦廳舍維護管理業務。另有林
      千惠行政助理協辦文具用品及宣導品管理業務，原告只須
      陳核每月消耗物品收發分列帳報表，代理總機部分，僅在
      總機請假時方實際從事代理總機業務。112年3月29日公告
      系爭執行命令當日總機人員（工友林秀穎）正常出勤並無
      請假，故當日原告亦無須代理總機。
    ⒉原告112年3月29日公告公文件數：
　　　⑴以臺中市政府e化公務入口網/公文整合資訊系統查詢，
        原告112年3月29日辦理公告公文件數計6件，包含各課
        室會辦請原告協助張貼公告3件、原告辦理決行後張貼
        公告3件。
　　　⑵上述原告辦理決行後張貼公告3件公文，其中2件（公文
        文號AZ0000000000、AZ0000000000)為臺中地院民事執
        行處函請被告協助公告，檢視其來文主旨有「公告」、
        說明段有「公告」及「公告1件」等字眼，故原告於公
        告揭示完畢後，於112年3月30日函復臺中地院民事執行
        處在案。另1件（公文文號AZ0000000000)即為系爭執行
        命令公文，檢視其主旨及說明段均未有「請公告」或「
        請張貼」等類似字眼，系爭執行命令載有被告公用課外
        勤行政助理詹聯佑（下稱詹員）之住居所及身分證統一
        編號，而涉及他人個人資料。
　　⒊有關原告主張被告總收發辦事員張玉佳、分文人員張維家
      誤將不應該公告之系爭執行命令誤分予原告，原告基於業
      務職責和被告之事務分配辦理公告系爭執行命令，此過失
      之發生應歸責於張玉佳及張維家而非原告乙節：
　　　⑴系爭執行命令係通知被告撤銷扣押詹員薪資移轉給臺北
        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改向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
        限公司（下稱凱基商業銀行)移轉。被告總收文人員分
        文錯誤，原告即逕依平時處理公告案件之流程，三層決
        行，並於112年3月30日以太區秘字第0000000000號函復
        臺中地院，於同日上午9時11分登錄管理資訊後，同日
        上午9時22分由被告發文人員張玉佳送發文歸檔，中間
        未陳核主管紀錄，即將系爭執行命令張貼在被告C棟一
        樓公用課門口旁公開公布欄，可清晰看到詹員之姓名、
        身分證字號、地址、債權人銀行等個人資料資訊，被告
        秘書室同仁於112年3月30日下午15時24分拍照存證後，
        立即將系爭執行命令撤除下架。秘書室檔管人員並連繫
        法院書記官說明，法院表示無須重發更正文且該案法院
        已撤案，後續將由被告自行處理。研考協辦亦將原告缺
        失部分註記在公文系統流程。112年3月30日下午4時38
        分林侑廷課員創便簽會秘書室通知解除詹員薪資扣抵予
        凱基商業銀行，秘書室出納即表示法院來文為執行命令
        非公告，請原告確實檢視公文內容是否屬承辦業務，且
        事涉當事人個資，不可公告揭示。研考人員亦表示本案
        係法院執行命令，非公告，原告擅自將公文決行並公告
        ，已違反臺中市政府文書流程管理稽核要點第35點違反
        分層負責規定，擬納入公文檢核會議檢討。
　　　⑵本案起因雖為分文錯誤，惟被告收發人員張玉佳、分文
        人員張維家每日收發文數量平均高達100至200件，分文
        錯誤難免，且承辦人本應就所掌工作有一定程度瞭解，
        若非承辦公文應即時提出改分，依臺中市政府文書流程
        管理稽核要點第18點規定，承辦人應每日進入公文系統
        ，檢查有無逾期公文（含受會公文），確實掌握收文資
        訊（例如公文性質、限辦日期等）及文書處理時效等，
        一般人就其常識即可分辨系爭執行命令並未要求公告，
        原告為高考及格且曾任警察應具備法學常識，倘對系爭
        執行命令內容加以檢視即可發現主旨及說明段均未有「
        請公告」或「請張貼」等類似字眼，甚且載有當事人之
        個人資料，即不能依承辦公告案件之處理程序逕行公告
        ，且依臺中市政府文書流程管理稽核要點第10點規定，
        公文改分作業應於收文起工作時間8小時內退回總收文
        改分，遇有分文爭議案件，應指定專人協調並以最速件
        判定，俾提昇效率。惟原告卻未即時退分公文，反而逕
        依原承辦公告案件之處理程序三層逕行決行，並將系爭
        執行命令親自揭示張貼於公布欄，顯見原告對本身工作
        並無投入瞭解，僅以機械化態度處理、不經思考而不知
        分錯文，並非其不能辨識而係不投入心力於工作，確有
        行政疏失卻將責任歸咎於收發及分文人員。
　　　⑶系爭執行命令雖非原告負責之業務，然其上載有詹員之
        住居所及身分證統一編號等個人資料，理應審慎處理，
        惟原告未確實掌握公文資訊，即逕認系爭執行命令屬其
        負責之公告案件，縱本案係因總收文人員分文錯誤，原
        告亦未向總收文人員確認或向單位主管報告、陳核系爭
        執行命令，逕將公文決行並以公告方式處理，違反臺中
        市政府文書流程管理稽核要點第18點規定，亦與文書處
        理手冊所定公告之性質有違，且已洩漏詹員個人資料，
        本件懲處依中市獎懲處理要點第5點第4款第1目規定「
        工作不力或處事失當，或因過失貽誤公務」(按：原處
        分以第9目「其他因執行職務疏失或違反規定，致生不
        良後果，情節嚴重」懲處，復審決定認符合該要點第5
        點第4款第1目要件)應予懲處之要件，案經被告於112年
        10月17日以太區人字第0000000000號通知書通知原告陳
        述意見，並以112年10月19日太區人字第0000000000號
        開會通知單通知原告列席112年度第7次公務人員考績委
        員會會議，原告於112年10月20日以書面陳述意見，並
        表示無法列席考績委員會會議。全部考績委員會委員一
        致同意依公務員服務法第23條規定刑懲並行無疑義，參
        酌各方陳述並考量比例原則予以審議，全數委員同意原
        告因行政疏失不經檢視即公告他人個人資料，影響機關
        名譽重大，應予記過，並經過半數以上委員同意記過一
        次，於法並無違誤。原告訴稱係因總收發人員將不應公
        告之系爭執行命令分文予他，應歸責於總收發人員及分
        文人員云云，核無足採。
　　⒋有關原告主張其涉及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案件業經臺中地
      檢署偵查終結予以不起訴處分，原告並無違反個人資料保
      護法，亦無執行職務過失而影響機關名譽重大之情事乙節
      ，按公務人員行政責任之有無，係以是否違反公務人員相
      關人事法規為斷，非以刑事責任之有無為依據，原告涉嫌
      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案件固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然該
      不起訴處分亦載明原告於公告前未詳細檢視公文內容，其
      工作未臻完善而有過失之情事，故原告為前開行為，確已
      違反臺中市政府文書流程管理稽核要點等規定，尚難據此
      為由而脫免其違反規定致生不良後果情節嚴重之行政責任
      。
    ⒌有關原告主張本案係因被告秘書室梅美華主任滲入其主觀
      評價於獎懲評定，致使記過處分顯失公允乙節：
　　　⑴原告所主張其與梅美華主任間民事案件（臺中地院決112
        年度中簡字第2705號民事判決），與本案懲處事由完全
        無關，應排除考量。
　　　⑵就111年9月28日原告搬運43公斤信件郵寄一事，亦與本
        案懲處事由完全無關，應排除考量。因年底被告社會課
        有低收總清查大量郵件寄件，被告相關同仁說明及查證
        事項分述如下：
　　　　A.收發承辦張玉佳辦事員表示：42.5公斤經整理後，於
          9月28日分裝成3箱並放置於手推車，交由原告送交郵
          局，由於信件重量較重，有告知可分批寄送，由原告
          自行郵寄批次等語。
        B.行政助理廖怡雯表示：與辦事員郭珮萱去廁所回辦公
          室路上見到原告獨自使用推車搬運信件至原告私家車
          ，遂追上前至轎車旁關懷並詢間有無需要幫忙，原告
          回謝並稱不用，雖原告婉拒其幫忙，其等仍協助將將
          兩箱信件搬上車子，期間原告父親在車旁不發一語亦
          無幫忙原告，僅以手機錄影拍攝一切過程。
      ⑶依公務人員考績法施行細則第13條第4項規定，各機關獎
        懲案件之辦理，除由權責單位提出外，尚須經考績委員
        會初核，機關長官覆核及權責機關核定等程序。本案經
        被告秘書室簽提懲處，僅係建議性質，尚須經考績委員
        會審酌原告具體違失情狀，並非單位主管一人即可決定
        。故原告上開所訴，無足採據等語。
　㈡聲明：駁回原告之訴。
四、本件兩造主要爭執之點為：
  ㈠系爭違失行為可否歸責於原告？
　㈡被告對原告作成記過1次處分，是否適法？　
五、本院的判斷：
  ㈠前提事實：
    前揭事實概要所載事實，除上開爭點事項外，餘者為兩造所
    不爭執，並分別有系爭執行命令、112年10月31日被告112年
    第7次考績委員會會議紀錄、原處分及復審決定等書件影本
    存卷可查（分見本院卷第89頁、第173至185頁、第193頁、
    第212至217頁)，堪認為真實。
　㈡按公務員服務法第1條規定：「公務員應恪守誓言，忠心努
　　力，依法律、命令所定執行其職務。」第6條規定：「公務
　　員應公正無私、誠信清廉、謹慎勤勉，不得有損害公務員名
　　譽及政府信譽之行為。」第23條規定：「公務員違反本法規
　　定者，應按情節輕重，分別予以懲戒或懲處，其觸犯刑事法
　　令者，並依各該法令處罰。」次按公務人員考績法第12條第
　　1項第1款規定：「各機關辦理公務人員平時考核及專案考績
　　，分別依左列規定：一、平時考核：獎勵分嘉獎、記功、記
　　大功；懲處分申誡、記過、記大過。」第14條第1項前段規
　　定：「各機關對於公務人員之考績，應由主管人員就考績表
　　項目評擬，遞送考績委員會初核，機關長官覆核，經由主管
　　機關或授權之所屬機關核定，送銓敘部銓敘審定。」同法施
　　行細則第13條第3項、第4項規定：「（第3項）嘉獎、記功
　　或申誡、記過之標準，由各機關視業務情形自行訂定，報請
　　上級機關備查。（第4項）各機關依法設置考績委員會者，
　　其公務人員平時考核獎懲，應遞送考績委員會初核，機關長
　　官覆核，由主管機關或授權之所屬機關核定。」又依公務人
    員考績法第15條授權訂定之考績委員會組織規程第2條第1項
    至第4項、第6項規定：「（第1項）考績委員會委員之任期1
    年，期滿得連任。（第2項）考績委員會置委員5人至23人，
    除本機關人事主管人員為當然委員及第6項所規定之票選人
    員外，餘由機關首長就本機關人員中指定之，並指定1人為
    主席。(第3項)考績委員會組成時，委員任一性別比例不得
    低於三分之一。但受考人任一性別比例未達三分之一，委員
    任一性別人數以委員總人數乘以該性別受考人占機關受考人
    比例計算，計算結果均予以進整，該性別受考人人數在20人
    以上者，至少2人。（第4項）第2項當然委員得由組織法規
    所定兼任人事主管人員擔任；指定委員得由機關首長就組織
    法規所定本機關兼任之副首長及一級單位主管指定之。……（
    第6項）第2項委員，每滿4人應有2人由本機關受考人票選產
    生之。受考人得自行登記或經本職單位推薦為票選委員候選
    人。」第4條第1項前段規定：「考績委員會應有全體委員過
    半數之出席，始得開會；出席委員半數以上同意，始得決議
    。……。」
　㈢臺中市政府為處理轄下所屬各機關、學校公務人員之平時獎
　　懲案件，建立公平機制，依職權訂定中市獎懲處理要點(見
　　本院卷第121至127頁)，依修正前中市獎懲處理要點第5點第
　　1項第4款第9目規定：「各機關對於公務人員之獎懲案件，
　　應依下列標準核予嘉獎、記功、申誡、記過：……㈣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記過：……⒈工作不力或處事失當，或因過失
　　貽誤公務。⒐其他因執行職務疏失或違反規定，致生不良後
　　果，情節嚴重。」第11點第1項規定：「各機關辦理獎懲案
　　件，應填寫建議名冊，詳述具體事實及獎懲法令依據，並檢
　　附有關證據及成果資料，經各該機關考績委員會審議通過後
　　，簽請機關首長核定。」第14點第3款前段規定：「獎懲案
　　件處理之權責劃分及授權如下：……㈢各一級機關及區公所
　　之獎懲案件，授權由各該機關核定發布……」該獎懲處理要
　　點乃屬主管機關基於職權所訂定之細節性及技術性行政規則
　　，並未對所屬職員權利之行使義務之承擔增加法律所無之限
　　制，亦未逾越母法之限度，則被告辦理所屬職員及公務人員
　　之平時獎懲事宜，自得予以援用。
　㈣又按各機關依公務人員考績法對公務人員所為之懲處，係屬
    辦理平時考核之範疇，自應本於綜覈名實、信賞必罰之原則
    為之（公務人員考績法第2條規定參照）。再者，行政機關
    為有效執行各項行政事務，除需有財政預算之支持外，另有
    賴人事始足以實現行政任務，人事權為行政權所不可或缺之
    核心權力（憲法法庭111年憲判字第9號判決意旨參照）。公
    務人員之考核獎懲，具高度屬人性，涉及機關長官之領導統
    御權限，是行政法院受理此類行政爭訟事件，對於考績會或
    長官所為判斷，應予以適度之尊重，而對其判斷採取較低密
    度之審查，僅就對於公務人員之獎懲決定，有判斷出於錯誤
    之事實認定或不完全資訊、或有與事物無關之考量，顯然違
    反平等原則及違反一般公認之價值判斷標準，而有判斷濫用
    者；或組織不合法、未遵守法定正當程序、未予當事人應有
    之程序保障等顯然違法情事者，予以審查。
　㈤經查：
　　⒈原告係被告秘書室課員，其負責之工作項目包含：⑴公告案
      件會辦、張貼及管理、跑馬燈、電視牆影片播放。⑵各項
      公文寄送作業。⑶廳舍維護、辦公處所管理。⑷代理總機。
      ⑸文具用品及宣導品管理。⑹臨時交辦事項等業務，有被告
      秘書室職務說明表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251至252頁），
      足認有關公告案件之會辦、張貼及管理確係原告之職務範
      圍無訛。
　　⒉行政院為規範行政機關內部文書處理自收文或交辦起至發
      文、歸檔止全部流程所需注意事項，爰訂頒文書處理手冊
      ，依行為時文書處理手冊第1點規定：「本手冊所稱文書
      ，指處理公務或與公務有關，不論其形式或性質如何之一
      切資料。凡機關與機關或機關與人民往來之公文書，機關
      內部通行之文書，以及公文以外之文書而與公務有關者，
      均包括在內。」第15點規定：「公文程式之類別說明如下
      ：㈠公文分為『令』、『呈』、『咨』、『函』、『公告』、『其他公
      文』6種：……5、公告：各機關就主管業務或依據法令規定
      ，向公眾或特定之對象宣布周知時使用……。」第28點規定
      ：「擬辦文書應注意事項如下：……㈥承辦人員對本案原有
      文卷或有關資料，應詳予查閱，以為擬辦處理之依據或參
      考。」又臺中市政府為統一該府及所屬各機關公文處理流
      程，增進個及人員自我管理精神，提高公文品質及行政效
      率，亦分別訂有臺中市政府文書處理實施要點（下稱文書
      處理要點）及臺中市政府文書流程管理稽核要點（下稱管
      理稽核要點）。文書處理要點第70點規定：「承辦人員認
      為所分文件，非其辦理之業務，須改分另一承辦人員或單
      位時，應在退文送件簽收清單承辦人員欄註明『改分』二字
      ，同時簽章，以示負責，並註明月日時分，經單位主管裁
      定後，退還登記員。」管理稽核要點第10點規定：「公文
      改分作業應依下列規定：㈠公文改分作業應於收文起工作
      時間8小時內退回總收文改分，遇有分文爭議案件，應指
      定專人協調並以最速件判定，俾提昇效率。㈡改分公文之
      管制或統計時效起算點，仍以總收文原登錄收文日期為準
      。㈢機關間或機關內之單位間涉及改分及移文作業未於工
      作時間8小時內完成者，得依本要點第35點專案簽報議處
      。」第18點第1款規定：「承辦人員責任：㈠每日應進入公
      文系統，檢查有無逾期公文（含受會公文），確實掌握收
      文資訊（例如公文性質、限辦日期等）及文書處理時效，
      對經辦文件確遵文書處理手冊規定辦理，基於自我管理原
      則，確保公文品質與時效，並依規定期限辦結。自收文起
      至發文止，應負文件全程各階段查催之責（應留存公務電
      話紀錄或行文催辦等）。如查催發生困難時，應即簽報，
      必須展期時，報請權責主管核准。」第35點第18款規定：
      「有下列情事之一，得專案簽報議處：……違反本要點或
      文書管理之相關規定而屬情節重大者。」據此，原告身為
      臺中市政府所屬公務人員，其於辦理有關公告案件之會辦
      、張貼及管理等相關業務時，即應遵循上開文書處理手冊
      、文書處理要點及管理稽核要點之相關規定。
　　⒊查原告於112年3月29日自被告分文人員張維家處取得系爭
      執行命令，其主旨欄載謂：「本院民國112年2月18日及民
      國112年3月15日核發之112年度司執字第13629號執行命令
      ，應予撤銷。」說明欄載謂：「本院112年度司執字第136
      29號債權人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等與債務人詹
      ○○（本院按：真實姓名年籍詳卷）間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
      件，因債權人撤回執行。」均未載有「公告」、或「請公
      告」、「請揭示」等內容，且載有詹員之完整姓名、身分
      證統一編號、地址、債權人銀行等個人資料資訊，而原告
      於取得系爭執行命令後，即於同日將之張貼於被告公布欄
      ，復於翌（30）日以112年3月30日太區秘字第1120011224
      號函（下稱112年3月30日函）第三層兼代為決行逕復臺中
      地院，主旨欄載謂：「函囑揭示貴院112年度司執源字第1
      3629號執行命令撤銷公告一案，復請查照。」說明欄載謂
      ：「……本公告乙份業於112年3月25日收悉（本院按：應係
      112年3月29日之誤植），並於是日揭示完畢。」嗣經被告
      秘書室同仁於112年3月30日下午15時24分查悉並拍照存證
      等情，有系爭執行命令、原告公文流程、被告112年3月30
      日函稿、存證照片在卷可稽（分見本院卷第89頁、第103
      至109頁）。足認原告係負責公告案件之會辦、張貼及管
      理等相關業務，亦係公告案件回文行文機關之承辦兼決行
      人員，本應遵照上開文書處理手冊、文書處理要點及管理
      稽核要點等相關規定，善盡其職責。衡酌原告於112年3月
      29日當天僅收文3件（包括系爭執行命令）及2件臺中地院
      公示送達拍賣公告，另有被告各課室會辦請原告協助張貼
      公告3件，總計6件（見本院卷第257至259頁之原告承辦公
      文查詢資料），且原告為國立臺中技術學院企業管理科五
      專畢業、南臺科技大學財經法律學系碩士肄業，並經109
      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學士）一般行政及格（見
      本院卷訴願卷第120頁之原告簡歷表）等情況，依其智識
      程度及當日工作負荷量，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卻無視系
      爭執行命令上並無囑託公告等內容，復載有詹員詳細個人
      資料，未確實掌握系爭執行命令之公文性質顯非屬於公告
      案件，未依分文錯誤之處理流程規定予以退文改分，僅機
      械式收受系爭執行命令即予公告及函復，造成詹員個人資
      料外洩，足認其有工作不力之情事至明。
　　⒋原告雖主張應為總收發人員及分文人員之疏失，不可歸責
      於原告等云，惟原告就其承辦業務範圍本有應確認公文性
      質及確認相關資料之責，原告有未盡職責之疏失已如上述
      ，是原告主張應由總收發人員及分文人員負責乙節，要無
      足採。又原告主張其涉嫌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部分，業經
      臺中地檢為不起訴處分確定，足證原告並未違反個人資料
      保護法，亦無執行職務過失，影響機關名譽重大之情事等
      語。惟按行政懲處與刑罰之成立要件不同，公務人員行政
      責任之有無，係以是否違反公務人員相關人事法規為斷，
      非以刑事責任之有無為依據。原告涉嫌違反個人資料保護
      法之刑事案件，係經檢察官偵查結果，認定因不能證明原
      告主觀上有不法意圖或損害他人利益之故意，始為不起訴
      處分，此稽之該不起訴處分書可明（見本院卷第36頁)。
      惟原告系爭違失行為確已違反上開文書處理手冊、文書處
      理要點及管理稽核要點之相關規定，而有過失，自應受行
      政懲處。原告援引上開檢察官不起訴處分書，憑為其毋庸
      負行政責任之論據，於法顯欠允洽，委無足取。
  ㈥原告系爭違失行為確屬修正前中市獎懲處理要點第5點第1項
    第4款第1目規定「工作不力」情事，審酌原告身為高考及格
    之公務員，對於公文內容應有基本之判斷能力，卻未確實掌
    握公文資訊，逕將其上載有詹員個人資料之系爭執行命令決
    行並公告之，不僅有損詹員隱私，亦因原告公告作業草率而
    有損被告機關形象甚鉅。經被告依公務人員考績法、同法施
    行細則、考績委員會組織規程及修正前中市獎懲處理要點之
    相關規定，由被告112年度第7次考績委員會會議全數決議應
    予記過，並經過半數以上委員同意決議記過1次，被告據此
    依修正前中市獎懲處理要點第5點第1項第4款第9目「其他因
    執行職務疏失或違反規定，致生不良後果，情節嚴重」規定
    作原處分核予原告記過1次之懲處，有被告人事室111年12月
    5日及同年月8日簽、指定委員勾選名單、票選委員選舉開票
    一覽表、112年度考績暨甄審委員會委員名單、被告秘書室1
    12年9月22日簽、被告112年10月17日太區人字第1120037783
    號陳述意見通知書、被告112年10月19日太區人字第1120037
    932號開會通知單、原告陳述意見書、被告112年度第7次考
    績委員會會議記錄等影本存卷可佐（見本院卷第129至167頁
    、第173至185頁）。經核並無出於錯誤之事實認定或不完全
    資訊、或有與事物無關之考量，或組織、程序不合法之瑕疵
    情形。雖被告係依修正前中市獎懲處理要點第5點第1項第4
    款第9目「其他因執行職務疏失或違反規定，致生不良後果
    ，情節嚴重」規定作成原處分，惟因該目規定屬於概括性補
    充規定，於已該當同要點第5點第1項第4款第9目前之各目具
    體規定時，即應先適用該目之規定，不宜逕行援用該第9目
    之規定，因原告系爭違失行為已該當同款第1目「工作不力
    」之情形，原處分援引之法令雖有未洽，惟不足以動搖原處
    分之事實基礎及結論正確性，核與原處分之適法性不生影響
    ，自應予以維持。
　㈦關於原告主張其主管即秘書室梅主任滲入其主觀評價於獎懲
    評定，致使記過處分顯失公允乙節，依前引公務人員考績法
    、同法施行細則、考績委員會組織規程及修正前中市獎懲處
    理要點等相關規定，可知原告系爭違失行為之懲處係由考績
    委員會審議通過後，簽請機關首長核定，原告主管並無決定
    權，且於考績委員會作成決議前亦有給予原告陳述意見之機
    會。原告此部分主張純屬個人臆斷，殊難採憑。
六、綜上所述，原告上開主張各節，均非可取。被告作成原處分
    核予原告記過1次之懲處，認事用法俱無違誤，復審決定予
    以維持，亦核無不合。原告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本院無從
    准許。
七、本件判決基礎已經明確，兩造其餘的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
    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無逐一論述之
    必要，併此敘明。
八、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審判長法官  蔡紹良
　　　    　　　　　　　　　  法官  陳怡君
　　　　　　　　　　　　　　　法官  黃司熒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表
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
按他造人數附繕本）；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
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未表
明上訴理由者，逕以裁定駁回。
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但符合下列情
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 2.稅務行政事件，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3.專利行政事件，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本案之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訴訟代理人。 1.當事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 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當事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當事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㈠、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書記官　詹靜宜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3年度訴字第100號
114年1月8日辯論終結
原      告  葉政履                                
訴訟代理人  羅永安  律師
被      告  臺中市太平區公所


代  表  人  許貴芳              
訴訟代理人  梅美華              
            林盟浤              
            趙汝釗              
上列當事人間懲處事件，原告不服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中華民國113年2月6日113公審決字第000035號復審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
    緣原告係被告秘書室課員，因有未經檢視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下稱臺中地院）民國112年3月24日中院平112司執源字第13629號執行命令（下稱系爭執行命令）內容而公告他人個人資料，執行職務嚴重過失，影響機關名譽重大之違失行為（下稱系爭違失行為），經被告召開112年度第7次考績委員會會議決議記過1次，被告據此依113年7月10日修正公布前之臺中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公務人員平時獎懲案件處理要點（下稱修正前中市獎懲處理要點）第5點第1項第4款第9目規定，以112年11月6日太區人字第0000000000號令（下稱原處分）核予記過1次之懲處。原告不服，向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下稱保訓會）提起復審，經保訓會以113年2月6日113公審決字第000035號復審決定(下稱復審決定)駁回，原告仍不服，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㈠主張要旨：
    ⒈本件係肇因於被告分文承辦人張維家將不應公告之系爭執行命令誤分予原告，而原告之職務內容係公告所收受之文件，原告基於業務職責和被告之事務分配辦理公告系爭執行命令，此過失之發生應歸責於張維家而非原告：
　　　⑴依照被告內部分文分配，系爭執行命令原應分由被告辦理出納業務之承辦人辦理，卻因被告分文承辦人行政助理張維家之疏失，誤認系爭執行命令為原告承辦之業務，而將系爭執行命令分配由原告辦理，原告係依照課員公告業務之職責，以及相信被告分文作業、機關授權事務分配之信賴，將系爭執行命令完成公告程序，並由被告總收發辦事員張玉佳將上開公告之事實回文予臺中地院。
　　　⑵從上開流程觀之，發文辦事員張玉佳將系爭執行命令完成公告之事實回文予臺中地院，對於原告將系爭執行命令完成公告程序亦未有任何異議和認為違反歷來公告作業程序之處，顯見原告係行使被告歷來所賦予之公告公權力，辦理公告業務而將系爭執行命令完成公告程序，系爭執行命令之公告程序和作業流程亦與歷來原告所承辦之公告未有所不同，由此可見原告係照公告業務之職責及相信被告分文作業、機關授權事務分配之信賴，並無行政違失之情事。
　　　⑶更何況，若系爭執行命令公告內容為個人資料，根本不應分文分配給原告，而由原告知悉系爭執行命令公告內之個人資料內容，然被告復審理由竟稱「……收發張玉佳、分文張維家每日收發文數量平均高達100-200件，分文錯誤難免……」被告就分文人員分文錯誤之過失稱其「錯誤難免」，原告因分文人員之過失而為公告，卻要被記過1次，其懲戒之標準何在？如果連決定分文予何人承辦之行政助理張維家，都未因此行政違失受記過處分，那依照課員職責和分文分配辦理之原告豈有受記過處分之理？本案之起源係行政助理張維家之分文疏失
　　　　，卻要由盡忠職守和信賴被告之原告承擔分文疏失，於法於理顯有未洽。
　　　⑷原告基於業務上權責將系爭執行命令完成公告程序，主觀上更信賴被告分文作業、機關授權事務分配，而無涉有行政疏失，被告逕予原告記過處分，顯有違誤且違反比例原則。
　　⒉本件記過1次之事實，業經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下稱臺中地檢署）檢察官偵查終結，予以不起訴處分，原告並無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亦無執行職務過失，影響機關名譽重大之情事：
      ⑴被告就本件原告基於職務職責，因被告總收發分文錯誤，致原告錯誤公告執行命令乙事，除記過1次外，亦將原告函送臺中地檢署偵辦。經臺中地檢署檢察官以112年度偵字第54142號偵查終結為不起訴處分，理由係：「……被告係依據其職務內容，收到公文並完成公告程序，公文上縱使有他人之個人資料，亦難認被告主觀上有何不法意圖或損害他人利益之故意可言，被告所為實與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所規定之構成要件有別，尚難逕以上開規定論處……」
　　　⑵縱記過處分與刑事不起訴處分之要件略有不同，惟兩者之事實皆屬相同，臺中地檢署亦認定原告係「收到公文並完成公告程序」，顯見原告係盡其職責。
    ⒊被告會有如此差別標準係因被告秘書室梅美華主任滲入其主觀評價於獎懲評定，致使記過處分顯失公允：
      ⑴被告會有前述之差別待遇，係屬被告秘書室梅美華滲入其主觀評價於獎懲評定，其於公務中侵害原告之人格權之行為亦為臺中地院所認定。原告於111年9月28日工作上需要搬運43公斤之信件至郵局寄信，因先前車禍事故之緣故，原告身上多處傷勢尚未痊癒，故向被告秘書室梅美華主任請求協助，梅美華主任卻以「你不要跟我講，我沒有時間聽你講那種東西，不要浪費我的時間」、「那是你的事情」、「我問你嘛你在家有沒有爬樓梯嘛……沒有辦法爬你就辭職回家不要在這裡上班了」、「你不要在那裡裝了啦」等語回應。其後原告於112年4月7日中午行經秘書室門口，梅美華主任見到原告，竟對原告咆哮：「你眼睛沒帶出來啊？」、「讓開一點讓開一點」等語。
　　　⑵本件經臺中地院112年度中簡字第2705號判決認定：「
　　　　本院審酌系爭言論衡諸一般社會通念及人際交往、溝通之經驗法則，均寓含輕蔑、使人難堪，貶抑他人社會評價、地位、人格與名譽之意，對於遭謾罵之對象而言，客觀上已足使他人感到難堪與屈辱，實有輕蔑之貶抑意涵，此等言詞對於遭謾罵之對象而言，足以貶損其名譽及社會評價，使遭謾罵者在精神及心理上感受難堪與屈辱，堪認已貶損原告之社會評價，被告所為自屬不法侵害原告名譽權，且被告之行為與原告所受損害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則原告依侵權行為損害赔償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於法當屬有據。」顯見被告作成系爭記過處分，係屬被告與梅美華主任嚴重滲入個人主觀所為之懲處，顯不適法等語。
  ㈡聲明：原處分及復審決定均撤銷。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答辯要旨：
    ⒈公告案件會辦、張貼與管理以及各項公文寄送作業為原告負責業務：
      原告於111年4月4日因車禍事故，至111年5月11日請假期滿回復上班後，被告考量新進林盟浤視導之人力配置及原告身體健康休養之因素，於111年7月15日減輕原告工作負擔，調整其業務職掌，將原告擔任業務最繁重之「新建辦公廳舍業務」交由林盟浤視導負責。原告負責業務調整為：A.公告案件會辦、張貼及管理、跑馬燈、電視牆影片播放。B.各項公文寄送作業。C.廳舍維護、辦公處所管理。D.代理總機。E.文具用品及宣導品管理。F.臨時交辦事項。其中「廳舍維護管理、臨時交辦事項」為原告原辦業務續辦，並輔有林姍頤工友協辦廳舍維護管理業務。另有林千惠行政助理協辦文具用品及宣導品管理業務，原告只須陳核每月消耗物品收發分列帳報表，代理總機部分，僅在總機請假時方實際從事代理總機業務。112年3月29日公告系爭執行命令當日總機人員（工友林秀穎）正常出勤並無請假，故當日原告亦無須代理總機。
    ⒉原告112年3月29日公告公文件數：
　　　⑴以臺中市政府e化公務入口網/公文整合資訊系統查詢，原告112年3月29日辦理公告公文件數計6件，包含各課室會辦請原告協助張貼公告3件、原告辦理決行後張貼公告3件。
　　　⑵上述原告辦理決行後張貼公告3件公文，其中2件（公文文號AZ0000000000、AZ0000000000)為臺中地院民事執行處函請被告協助公告，檢視其來文主旨有「公告」、說明段有「公告」及「公告1件」等字眼，故原告於公告揭示完畢後，於112年3月30日函復臺中地院民事執行處在案。另1件（公文文號AZ0000000000)即為系爭執行命令公文，檢視其主旨及說明段均未有「請公告」或「請張貼」等類似字眼，系爭執行命令載有被告公用課外勤行政助理詹聯佑（下稱詹員）之住居所及身分證統一編號，而涉及他人個人資料。
　　⒊有關原告主張被告總收發辦事員張玉佳、分文人員張維家誤將不應該公告之系爭執行命令誤分予原告，原告基於業務職責和被告之事務分配辦理公告系爭執行命令，此過失之發生應歸責於張玉佳及張維家而非原告乙節：
　　　⑴系爭執行命令係通知被告撤銷扣押詹員薪資移轉給臺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改向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凱基商業銀行)移轉。被告總收文人員分文錯誤，原告即逕依平時處理公告案件之流程，三層決行，並於112年3月30日以太區秘字第0000000000號函復臺中地院，於同日上午9時11分登錄管理資訊後，同日上午9時22分由被告發文人員張玉佳送發文歸檔，中間未陳核主管紀錄，即將系爭執行命令張貼在被告C棟一樓公用課門口旁公開公布欄，可清晰看到詹員之姓名、身分證字號、地址、債權人銀行等個人資料資訊，被告秘書室同仁於112年3月30日下午15時24分拍照存證後，立即將系爭執行命令撤除下架。秘書室檔管人員並連繫法院書記官說明，法院表示無須重發更正文且該案法院已撤案，後續將由被告自行處理。研考協辦亦將原告缺失部分註記在公文系統流程。112年3月30日下午4時38分林侑廷課員創便簽會秘書室通知解除詹員薪資扣抵予凱基商業銀行，秘書室出納即表示法院來文為執行命令非公告，請原告確實檢視公文內容是否屬承辦業務，且事涉當事人個資，不可公告揭示。研考人員亦表示本案係法院執行命令，非公告，原告擅自將公文決行並公告，已違反臺中市政府文書流程管理稽核要點第35點違反分層負責規定，擬納入公文檢核會議檢討。
　　　⑵本案起因雖為分文錯誤，惟被告收發人員張玉佳、分文人員張維家每日收發文數量平均高達100至200件，分文錯誤難免，且承辦人本應就所掌工作有一定程度瞭解，若非承辦公文應即時提出改分，依臺中市政府文書流程管理稽核要點第18點規定，承辦人應每日進入公文系統，檢查有無逾期公文（含受會公文），確實掌握收文資訊（例如公文性質、限辦日期等）及文書處理時效等，一般人就其常識即可分辨系爭執行命令並未要求公告，原告為高考及格且曾任警察應具備法學常識，倘對系爭執行命令內容加以檢視即可發現主旨及說明段均未有「請公告」或「請張貼」等類似字眼，甚且載有當事人之個人資料，即不能依承辦公告案件之處理程序逕行公告，且依臺中市政府文書流程管理稽核要點第10點規定，公文改分作業應於收文起工作時間8小時內退回總收文改分，遇有分文爭議案件，應指定專人協調並以最速件判定，俾提昇效率。惟原告卻未即時退分公文，反而逕依原承辦公告案件之處理程序三層逕行決行，並將系爭執行命令親自揭示張貼於公布欄，顯見原告對本身工作並無投入瞭解，僅以機械化態度處理、不經思考而不知分錯文，並非其不能辨識而係不投入心力於工作，確有行政疏失卻將責任歸咎於收發及分文人員。
　　　⑶系爭執行命令雖非原告負責之業務，然其上載有詹員之住居所及身分證統一編號等個人資料，理應審慎處理，惟原告未確實掌握公文資訊，即逕認系爭執行命令屬其負責之公告案件，縱本案係因總收文人員分文錯誤，原告亦未向總收文人員確認或向單位主管報告、陳核系爭執行命令，逕將公文決行並以公告方式處理，違反臺中市政府文書流程管理稽核要點第18點規定，亦與文書處理手冊所定公告之性質有違，且已洩漏詹員個人資料，本件懲處依中市獎懲處理要點第5點第4款第1目規定「工作不力或處事失當，或因過失貽誤公務」(按：原處分以第9目「其他因執行職務疏失或違反規定，致生不良後果，情節嚴重」懲處，復審決定認符合該要點第5點第4款第1目要件)應予懲處之要件，案經被告於112年10月17日以太區人字第0000000000號通知書通知原告陳述意見，並以112年10月19日太區人字第0000000000號開會通知單通知原告列席112年度第7次公務人員考績委員會會議，原告於112年10月20日以書面陳述意見，並表示無法列席考績委員會會議。全部考績委員會委員一致同意依公務員服務法第23條規定刑懲並行無疑義，參酌各方陳述並考量比例原則予以審議，全數委員同意原告因行政疏失不經檢視即公告他人個人資料，影響機關名譽重大，應予記過，並經過半數以上委員同意記過一次，於法並無違誤。原告訴稱係因總收發人員將不應公告之系爭執行命令分文予他，應歸責於總收發人員及分文人員云云，核無足採。
　　⒋有關原告主張其涉及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案件業經臺中地檢署偵查終結予以不起訴處分，原告並無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亦無執行職務過失而影響機關名譽重大之情事乙節，按公務人員行政責任之有無，係以是否違反公務人員相關人事法規為斷，非以刑事責任之有無為依據，原告涉嫌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案件固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然該不起訴處分亦載明原告於公告前未詳細檢視公文內容，其工作未臻完善而有過失之情事，故原告為前開行為，確已違反臺中市政府文書流程管理稽核要點等規定，尚難據此為由而脫免其違反規定致生不良後果情節嚴重之行政責任。
    ⒌有關原告主張本案係因被告秘書室梅美華主任滲入其主觀評價於獎懲評定，致使記過處分顯失公允乙節：
　　　⑴原告所主張其與梅美華主任間民事案件（臺中地院決112年度中簡字第2705號民事判決），與本案懲處事由完全無關，應排除考量。
　　　⑵就111年9月28日原告搬運43公斤信件郵寄一事，亦與本案懲處事由完全無關，應排除考量。因年底被告社會課有低收總清查大量郵件寄件，被告相關同仁說明及查證事項分述如下：
　　　　A.收發承辦張玉佳辦事員表示：42.5公斤經整理後，於9月28日分裝成3箱並放置於手推車，交由原告送交郵局，由於信件重量較重，有告知可分批寄送，由原告自行郵寄批次等語。
        B.行政助理廖怡雯表示：與辦事員郭珮萱去廁所回辦公室路上見到原告獨自使用推車搬運信件至原告私家車，遂追上前至轎車旁關懷並詢間有無需要幫忙，原告回謝並稱不用，雖原告婉拒其幫忙，其等仍協助將將兩箱信件搬上車子，期間原告父親在車旁不發一語亦無幫忙原告，僅以手機錄影拍攝一切過程。
      ⑶依公務人員考績法施行細則第13條第4項規定，各機關獎懲案件之辦理，除由權責單位提出外，尚須經考績委員會初核，機關長官覆核及權責機關核定等程序。本案經被告秘書室簽提懲處，僅係建議性質，尚須經考績委員會審酌原告具體違失情狀，並非單位主管一人即可決定。故原告上開所訴，無足採據等語。
　㈡聲明：駁回原告之訴。
四、本件兩造主要爭執之點為：
  ㈠系爭違失行為可否歸責於原告？
　㈡被告對原告作成記過1次處分，是否適法？　
五、本院的判斷：
  ㈠前提事實：
    前揭事實概要所載事實，除上開爭點事項外，餘者為兩造所不爭執，並分別有系爭執行命令、112年10月31日被告112年第7次考績委員會會議紀錄、原處分及復審決定等書件影本存卷可查（分見本院卷第89頁、第173至185頁、第193頁、第212至217頁)，堪認為真實。
　㈡按公務員服務法第1條規定：「公務員應恪守誓言，忠心努
　　力，依法律、命令所定執行其職務。」第6條規定：「公務
　　員應公正無私、誠信清廉、謹慎勤勉，不得有損害公務員名
　　譽及政府信譽之行為。」第23條規定：「公務員違反本法規
　　定者，應按情節輕重，分別予以懲戒或懲處，其觸犯刑事法
　　令者，並依各該法令處罰。」次按公務人員考績法第12條第
　　1項第1款規定：「各機關辦理公務人員平時考核及專案考績
　　，分別依左列規定：一、平時考核：獎勵分嘉獎、記功、記
　　大功；懲處分申誡、記過、記大過。」第14條第1項前段規
　　定：「各機關對於公務人員之考績，應由主管人員就考績表
　　項目評擬，遞送考績委員會初核，機關長官覆核，經由主管
　　機關或授權之所屬機關核定，送銓敘部銓敘審定。」同法施
　　行細則第13條第3項、第4項規定：「（第3項）嘉獎、記功
　　或申誡、記過之標準，由各機關視業務情形自行訂定，報請
　　上級機關備查。（第4項）各機關依法設置考績委員會者，
　　其公務人員平時考核獎懲，應遞送考績委員會初核，機關長
　　官覆核，由主管機關或授權之所屬機關核定。」又依公務人員考績法第15條授權訂定之考績委員會組織規程第2條第1項至第4項、第6項規定：「（第1項）考績委員會委員之任期1年，期滿得連任。（第2項）考績委員會置委員5人至23人，除本機關人事主管人員為當然委員及第6項所規定之票選人員外，餘由機關首長就本機關人員中指定之，並指定1人為主席。(第3項)考績委員會組成時，委員任一性別比例不得低於三分之一。但受考人任一性別比例未達三分之一，委員任一性別人數以委員總人數乘以該性別受考人占機關受考人比例計算，計算結果均予以進整，該性別受考人人數在20人以上者，至少2人。（第4項）第2項當然委員得由組織法規所定兼任人事主管人員擔任；指定委員得由機關首長就組織法規所定本機關兼任之副首長及一級單位主管指定之。……（第6項）第2項委員，每滿4人應有2人由本機關受考人票選產生之。受考人得自行登記或經本職單位推薦為票選委員候選人。」第4條第1項前段規定：「考績委員會應有全體委員過半數之出席，始得開會；出席委員半數以上同意，始得決議。……。」
　㈢臺中市政府為處理轄下所屬各機關、學校公務人員之平時獎
　　懲案件，建立公平機制，依職權訂定中市獎懲處理要點(見
　　本院卷第121至127頁)，依修正前中市獎懲處理要點第5點第
　　1項第4款第9目規定：「各機關對於公務人員之獎懲案件，
　　應依下列標準核予嘉獎、記功、申誡、記過：……㈣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記過：……⒈工作不力或處事失當，或因過失
　　貽誤公務。⒐其他因執行職務疏失或違反規定，致生不良後
　　果，情節嚴重。」第11點第1項規定：「各機關辦理獎懲案
　　件，應填寫建議名冊，詳述具體事實及獎懲法令依據，並檢
　　附有關證據及成果資料，經各該機關考績委員會審議通過後
　　，簽請機關首長核定。」第14點第3款前段規定：「獎懲案
　　件處理之權責劃分及授權如下：……㈢各一級機關及區公所
　　之獎懲案件，授權由各該機關核定發布……」該獎懲處理要
　　點乃屬主管機關基於職權所訂定之細節性及技術性行政規則
　　，並未對所屬職員權利之行使義務之承擔增加法律所無之限
　　制，亦未逾越母法之限度，則被告辦理所屬職員及公務人員
　　之平時獎懲事宜，自得予以援用。
　㈣又按各機關依公務人員考績法對公務人員所為之懲處，係屬辦理平時考核之範疇，自應本於綜覈名實、信賞必罰之原則為之（公務人員考績法第2條規定參照）。再者，行政機關為有效執行各項行政事務，除需有財政預算之支持外，另有賴人事始足以實現行政任務，人事權為行政權所不可或缺之核心權力（憲法法庭111年憲判字第9號判決意旨參照）。公務人員之考核獎懲，具高度屬人性，涉及機關長官之領導統御權限，是行政法院受理此類行政爭訟事件，對於考績會或長官所為判斷，應予以適度之尊重，而對其判斷採取較低密度之審查，僅就對於公務人員之獎懲決定，有判斷出於錯誤之事實認定或不完全資訊、或有與事物無關之考量，顯然違反平等原則及違反一般公認之價值判斷標準，而有判斷濫用者；或組織不合法、未遵守法定正當程序、未予當事人應有之程序保障等顯然違法情事者，予以審查。
　㈤經查：
　　⒈原告係被告秘書室課員，其負責之工作項目包含：⑴公告案件會辦、張貼及管理、跑馬燈、電視牆影片播放。⑵各項公文寄送作業。⑶廳舍維護、辦公處所管理。⑷代理總機。⑸文具用品及宣導品管理。⑹臨時交辦事項等業務，有被告秘書室職務說明表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251至252頁），足認有關公告案件之會辦、張貼及管理確係原告之職務範圍無訛。
　　⒉行政院為規範行政機關內部文書處理自收文或交辦起至發文、歸檔止全部流程所需注意事項，爰訂頒文書處理手冊，依行為時文書處理手冊第1點規定：「本手冊所稱文書，指處理公務或與公務有關，不論其形式或性質如何之一切資料。凡機關與機關或機關與人民往來之公文書，機關內部通行之文書，以及公文以外之文書而與公務有關者，均包括在內。」第15點規定：「公文程式之類別說明如下：㈠公文分為『令』、『呈』、『咨』、『函』、『公告』、『其他公文』6種：……5、公告：各機關就主管業務或依據法令規定，向公眾或特定之對象宣布周知時使用……。」第28點規定：「擬辦文書應注意事項如下：……㈥承辦人員對本案原有文卷或有關資料，應詳予查閱，以為擬辦處理之依據或參考。」又臺中市政府為統一該府及所屬各機關公文處理流程，增進個及人員自我管理精神，提高公文品質及行政效率，亦分別訂有臺中市政府文書處理實施要點（下稱文書處理要點）及臺中市政府文書流程管理稽核要點（下稱管理稽核要點）。文書處理要點第70點規定：「承辦人員認為所分文件，非其辦理之業務，須改分另一承辦人員或單位時，應在退文送件簽收清單承辦人員欄註明『改分』二字，同時簽章，以示負責，並註明月日時分，經單位主管裁定後，退還登記員。」管理稽核要點第10點規定：「公文改分作業應依下列規定：㈠公文改分作業應於收文起工作時間8小時內退回總收文改分，遇有分文爭議案件，應指定專人協調並以最速件判定，俾提昇效率。㈡改分公文之管制或統計時效起算點，仍以總收文原登錄收文日期為準。㈢機關間或機關內之單位間涉及改分及移文作業未於工作時間8小時內完成者，得依本要點第35點專案簽報議處。」第18點第1款規定：「承辦人員責任：㈠每日應進入公文系統，檢查有無逾期公文（含受會公文），確實掌握收文資訊（例如公文性質、限辦日期等）及文書處理時效，對經辦文件確遵文書處理手冊規定辦理，基於自我管理原則，確保公文品質與時效，並依規定期限辦結。自收文起至發文止，應負文件全程各階段查催之責（應留存公務電話紀錄或行文催辦等）。如查催發生困難時，應即簽報，必須展期時，報請權責主管核准。」第35點第18款規定：「有下列情事之一，得專案簽報議處：……違反本要點或文書管理之相關規定而屬情節重大者。」據此，原告身為臺中市政府所屬公務人員，其於辦理有關公告案件之會辦、張貼及管理等相關業務時，即應遵循上開文書處理手冊、文書處理要點及管理稽核要點之相關規定。
　　⒊查原告於112年3月29日自被告分文人員張維家處取得系爭執行命令，其主旨欄載謂：「本院民國112年2月18日及民國112年3月15日核發之112年度司執字第13629號執行命令，應予撤銷。」說明欄載謂：「本院112年度司執字第13629號債權人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等與債務人詹○○（本院按：真實姓名年籍詳卷）間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因債權人撤回執行。」均未載有「公告」、或「請公告」、「請揭示」等內容，且載有詹員之完整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地址、債權人銀行等個人資料資訊，而原告於取得系爭執行命令後，即於同日將之張貼於被告公布欄，復於翌（30）日以112年3月30日太區秘字第1120011224號函（下稱112年3月30日函）第三層兼代為決行逕復臺中地院，主旨欄載謂：「函囑揭示貴院112年度司執源字第13629號執行命令撤銷公告一案，復請查照。」說明欄載謂：「……本公告乙份業於112年3月25日收悉（本院按：應係112年3月29日之誤植），並於是日揭示完畢。」嗣經被告秘書室同仁於112年3月30日下午15時24分查悉並拍照存證等情，有系爭執行命令、原告公文流程、被告112年3月30日函稿、存證照片在卷可稽（分見本院卷第89頁、第103至109頁）。足認原告係負責公告案件之會辦、張貼及管理等相關業務，亦係公告案件回文行文機關之承辦兼決行人員，本應遵照上開文書處理手冊、文書處理要點及管理稽核要點等相關規定，善盡其職責。衡酌原告於112年3月29日當天僅收文3件（包括系爭執行命令）及2件臺中地院公示送達拍賣公告，另有被告各課室會辦請原告協助張貼公告3件，總計6件（見本院卷第257至259頁之原告承辦公文查詢資料），且原告為國立臺中技術學院企業管理科五專畢業、南臺科技大學財經法律學系碩士肄業，並經109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學士）一般行政及格（見本院卷訴願卷第120頁之原告簡歷表）等情況，依其智識程度及當日工作負荷量，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卻無視系爭執行命令上並無囑託公告等內容，復載有詹員詳細個人資料，未確實掌握系爭執行命令之公文性質顯非屬於公告案件，未依分文錯誤之處理流程規定予以退文改分，僅機械式收受系爭執行命令即予公告及函復，造成詹員個人資料外洩，足認其有工作不力之情事至明。
　　⒋原告雖主張應為總收發人員及分文人員之疏失，不可歸責於原告等云，惟原告就其承辦業務範圍本有應確認公文性質及確認相關資料之責，原告有未盡職責之疏失已如上述，是原告主張應由總收發人員及分文人員負責乙節，要無足採。又原告主張其涉嫌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部分，業經臺中地檢為不起訴處分確定，足證原告並未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亦無執行職務過失，影響機關名譽重大之情事等語。惟按行政懲處與刑罰之成立要件不同，公務人員行政責任之有無，係以是否違反公務人員相關人事法規為斷，非以刑事責任之有無為依據。原告涉嫌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之刑事案件，係經檢察官偵查結果，認定因不能證明原告主觀上有不法意圖或損害他人利益之故意，始為不起訴處分，此稽之該不起訴處分書可明（見本院卷第36頁)。惟原告系爭違失行為確已違反上開文書處理手冊、文書處理要點及管理稽核要點之相關規定，而有過失，自應受行政懲處。原告援引上開檢察官不起訴處分書，憑為其毋庸負行政責任之論據，於法顯欠允洽，委無足取。
  ㈥原告系爭違失行為確屬修正前中市獎懲處理要點第5點第1項第4款第1目規定「工作不力」情事，審酌原告身為高考及格之公務員，對於公文內容應有基本之判斷能力，卻未確實掌握公文資訊，逕將其上載有詹員個人資料之系爭執行命令決行並公告之，不僅有損詹員隱私，亦因原告公告作業草率而有損被告機關形象甚鉅。經被告依公務人員考績法、同法施行細則、考績委員會組織規程及修正前中市獎懲處理要點之相關規定，由被告112年度第7次考績委員會會議全數決議應予記過，並經過半數以上委員同意決議記過1次，被告據此依修正前中市獎懲處理要點第5點第1項第4款第9目「其他因執行職務疏失或違反規定，致生不良後果，情節嚴重」規定作原處分核予原告記過1次之懲處，有被告人事室111年12月5日及同年月8日簽、指定委員勾選名單、票選委員選舉開票一覽表、112年度考績暨甄審委員會委員名單、被告秘書室112年9月22日簽、被告112年10月17日太區人字第1120037783號陳述意見通知書、被告112年10月19日太區人字第1120037932號開會通知單、原告陳述意見書、被告112年度第7次考績委員會會議記錄等影本存卷可佐（見本院卷第129至167頁、第173至185頁）。經核並無出於錯誤之事實認定或不完全資訊、或有與事物無關之考量，或組織、程序不合法之瑕疵情形。雖被告係依修正前中市獎懲處理要點第5點第1項第4款第9目「其他因執行職務疏失或違反規定，致生不良後果，情節嚴重」規定作成原處分，惟因該目規定屬於概括性補充規定，於已該當同要點第5點第1項第4款第9目前之各目具體規定時，即應先適用該目之規定，不宜逕行援用該第9目之規定，因原告系爭違失行為已該當同款第1目「工作不力」之情形，原處分援引之法令雖有未洽，惟不足以動搖原處分之事實基礎及結論正確性，核與原處分之適法性不生影響，自應予以維持。
　㈦關於原告主張其主管即秘書室梅主任滲入其主觀評價於獎懲評定，致使記過處分顯失公允乙節，依前引公務人員考績法、同法施行細則、考績委員會組織規程及修正前中市獎懲處理要點等相關規定，可知原告系爭違失行為之懲處係由考績委員會審議通過後，簽請機關首長核定，原告主管並無決定權，且於考績委員會作成決議前亦有給予原告陳述意見之機會。原告此部分主張純屬個人臆斷，殊難採憑。
六、綜上所述，原告上開主張各節，均非可取。被告作成原處分核予原告記過1次之懲處，認事用法俱無違誤，復審決定予以維持，亦核無不合。原告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本院無從准許。
七、本件判決基礎已經明確，兩造其餘的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無逐一論述之必要，併此敘明。
八、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審判長法官  蔡紹良
　　　    　　　　　　　　　  法官  陳怡君
　　　　　　　　　　　　　　　法官  黃司熒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未表明上訴理由者，逕以裁定駁回。
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
2.稅務行政事件，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3.專利行政事件，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本案之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訴訟代理人。

		1.當事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 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當事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當事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㈠、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書記官　詹靜宜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3年度訴字第100號
114年1月8日辯論終結
原      告  葉政履                                
訴訟代理人  羅永安  律師
被      告  臺中市太平區公所

代  表  人  許貴芳              
訴訟代理人  梅美華              
            林盟浤              
            趙汝釗              
上列當事人間懲處事件，原告不服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中華民國113年2月6日113公審決字第000035號復審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
    緣原告係被告秘書室課員，因有未經檢視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下稱臺中地院）民國112年3月24日中院平112司執源字第13629號執行命令（下稱系爭執行命令）內容而公告他人個人資料，執行職務嚴重過失，影響機關名譽重大之違失行為（下稱系爭違失行為），經被告召開112年度第7次考績委員會會議決議記過1次，被告據此依113年7月10日修正公布前之臺中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公務人員平時獎懲案件處理要點（下稱修正前中市獎懲處理要點）第5點第1項第4款第9目規定，以112年11月6日太區人字第0000000000號令（下稱原處分）核予記過1次之懲處。原告不服，向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下稱保訓會）提起復審，經保訓會以113年2月6日113公審決字第000035號復審決定(下稱復審決定)駁回，原告仍不服，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㈠主張要旨：
    ⒈本件係肇因於被告分文承辦人張維家將不應公告之系爭執行命令誤分予原告，而原告之職務內容係公告所收受之文件，原告基於業務職責和被告之事務分配辦理公告系爭執行命令，此過失之發生應歸責於張維家而非原告：
　　　⑴依照被告內部分文分配，系爭執行命令原應分由被告辦理出納業務之承辦人辦理，卻因被告分文承辦人行政助理張維家之疏失，誤認系爭執行命令為原告承辦之業務，而將系爭執行命令分配由原告辦理，原告係依照課員公告業務之職責，以及相信被告分文作業、機關授權事務分配之信賴，將系爭執行命令完成公告程序，並由被告總收發辦事員張玉佳將上開公告之事實回文予臺中地院。
　　　⑵從上開流程觀之，發文辦事員張玉佳將系爭執行命令完成公告之事實回文予臺中地院，對於原告將系爭執行命令完成公告程序亦未有任何異議和認為違反歷來公告作業程序之處，顯見原告係行使被告歷來所賦予之公告公權力，辦理公告業務而將系爭執行命令完成公告程序，系爭執行命令之公告程序和作業流程亦與歷來原告所承辦之公告未有所不同，由此可見原告係照公告業務之職責及相信被告分文作業、機關授權事務分配之信賴，並無行政違失之情事。
　　　⑶更何況，若系爭執行命令公告內容為個人資料，根本不應分文分配給原告，而由原告知悉系爭執行命令公告內之個人資料內容，然被告復審理由竟稱「……收發張玉佳、分文張維家每日收發文數量平均高達100-200件，分文錯誤難免……」被告就分文人員分文錯誤之過失稱其「錯誤難免」，原告因分文人員之過失而為公告，卻要被記過1次，其懲戒之標準何在？如果連決定分文予何人承辦之行政助理張維家，都未因此行政違失受記過處分，那依照課員職責和分文分配辦理之原告豈有受記過處分之理？本案之起源係行政助理張維家之分文疏失
　　　　，卻要由盡忠職守和信賴被告之原告承擔分文疏失，於法於理顯有未洽。
　　　⑷原告基於業務上權責將系爭執行命令完成公告程序，主觀上更信賴被告分文作業、機關授權事務分配，而無涉有行政疏失，被告逕予原告記過處分，顯有違誤且違反比例原則。
　　⒉本件記過1次之事實，業經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下稱臺中地檢署）檢察官偵查終結，予以不起訴處分，原告並無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亦無執行職務過失，影響機關名譽重大之情事：
      ⑴被告就本件原告基於職務職責，因被告總收發分文錯誤，致原告錯誤公告執行命令乙事，除記過1次外，亦將原告函送臺中地檢署偵辦。經臺中地檢署檢察官以112年度偵字第54142號偵查終結為不起訴處分，理由係：「……被告係依據其職務內容，收到公文並完成公告程序，公文上縱使有他人之個人資料，亦難認被告主觀上有何不法意圖或損害他人利益之故意可言，被告所為實與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所規定之構成要件有別，尚難逕以上開規定論處……」
　　　⑵縱記過處分與刑事不起訴處分之要件略有不同，惟兩者之事實皆屬相同，臺中地檢署亦認定原告係「收到公文並完成公告程序」，顯見原告係盡其職責。
    ⒊被告會有如此差別標準係因被告秘書室梅美華主任滲入其主觀評價於獎懲評定，致使記過處分顯失公允：
      ⑴被告會有前述之差別待遇，係屬被告秘書室梅美華滲入其主觀評價於獎懲評定，其於公務中侵害原告之人格權之行為亦為臺中地院所認定。原告於111年9月28日工作上需要搬運43公斤之信件至郵局寄信，因先前車禍事故之緣故，原告身上多處傷勢尚未痊癒，故向被告秘書室梅美華主任請求協助，梅美華主任卻以「你不要跟我講，我沒有時間聽你講那種東西，不要浪費我的時間」、「那是你的事情」、「我問你嘛你在家有沒有爬樓梯嘛……沒有辦法爬你就辭職回家不要在這裡上班了」、「你不要在那裡裝了啦」等語回應。其後原告於112年4月7日中午行經秘書室門口，梅美華主任見到原告，竟對原告咆哮：「你眼睛沒帶出來啊？」、「讓開一點讓開一點」等語。
　　　⑵本件經臺中地院112年度中簡字第2705號判決認定：「
　　　　本院審酌系爭言論衡諸一般社會通念及人際交往、溝通之經驗法則，均寓含輕蔑、使人難堪，貶抑他人社會評價、地位、人格與名譽之意，對於遭謾罵之對象而言，客觀上已足使他人感到難堪與屈辱，實有輕蔑之貶抑意涵，此等言詞對於遭謾罵之對象而言，足以貶損其名譽及社會評價，使遭謾罵者在精神及心理上感受難堪與屈辱，堪認已貶損原告之社會評價，被告所為自屬不法侵害原告名譽權，且被告之行為與原告所受損害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則原告依侵權行為損害赔償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於法當屬有據。」顯見被告作成系爭記過處分，係屬被告與梅美華主任嚴重滲入個人主觀所為之懲處，顯不適法等語。
  ㈡聲明：原處分及復審決定均撤銷。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答辯要旨：
    ⒈公告案件會辦、張貼與管理以及各項公文寄送作業為原告負責業務：
      原告於111年4月4日因車禍事故，至111年5月11日請假期滿回復上班後，被告考量新進林盟浤視導之人力配置及原告身體健康休養之因素，於111年7月15日減輕原告工作負擔，調整其業務職掌，將原告擔任業務最繁重之「新建辦公廳舍業務」交由林盟浤視導負責。原告負責業務調整為：A.公告案件會辦、張貼及管理、跑馬燈、電視牆影片播放。B.各項公文寄送作業。C.廳舍維護、辦公處所管理。D.代理總機。E.文具用品及宣導品管理。F.臨時交辦事項。其中「廳舍維護管理、臨時交辦事項」為原告原辦業務續辦，並輔有林姍頤工友協辦廳舍維護管理業務。另有林千惠行政助理協辦文具用品及宣導品管理業務，原告只須陳核每月消耗物品收發分列帳報表，代理總機部分，僅在總機請假時方實際從事代理總機業務。112年3月29日公告系爭執行命令當日總機人員（工友林秀穎）正常出勤並無請假，故當日原告亦無須代理總機。
    ⒉原告112年3月29日公告公文件數：
　　　⑴以臺中市政府e化公務入口網/公文整合資訊系統查詢，原告112年3月29日辦理公告公文件數計6件，包含各課室會辦請原告協助張貼公告3件、原告辦理決行後張貼公告3件。
　　　⑵上述原告辦理決行後張貼公告3件公文，其中2件（公文文號AZ0000000000、AZ0000000000)為臺中地院民事執行處函請被告協助公告，檢視其來文主旨有「公告」、說明段有「公告」及「公告1件」等字眼，故原告於公告揭示完畢後，於112年3月30日函復臺中地院民事執行處在案。另1件（公文文號AZ0000000000)即為系爭執行命令公文，檢視其主旨及說明段均未有「請公告」或「請張貼」等類似字眼，系爭執行命令載有被告公用課外勤行政助理詹聯佑（下稱詹員）之住居所及身分證統一編號，而涉及他人個人資料。
　　⒊有關原告主張被告總收發辦事員張玉佳、分文人員張維家誤將不應該公告之系爭執行命令誤分予原告，原告基於業務職責和被告之事務分配辦理公告系爭執行命令，此過失之發生應歸責於張玉佳及張維家而非原告乙節：
　　　⑴系爭執行命令係通知被告撤銷扣押詹員薪資移轉給臺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改向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凱基商業銀行)移轉。被告總收文人員分文錯誤，原告即逕依平時處理公告案件之流程，三層決行，並於112年3月30日以太區秘字第0000000000號函復臺中地院，於同日上午9時11分登錄管理資訊後，同日上午9時22分由被告發文人員張玉佳送發文歸檔，中間未陳核主管紀錄，即將系爭執行命令張貼在被告C棟一樓公用課門口旁公開公布欄，可清晰看到詹員之姓名、身分證字號、地址、債權人銀行等個人資料資訊，被告秘書室同仁於112年3月30日下午15時24分拍照存證後，立即將系爭執行命令撤除下架。秘書室檔管人員並連繫法院書記官說明，法院表示無須重發更正文且該案法院已撤案，後續將由被告自行處理。研考協辦亦將原告缺失部分註記在公文系統流程。112年3月30日下午4時38分林侑廷課員創便簽會秘書室通知解除詹員薪資扣抵予凱基商業銀行，秘書室出納即表示法院來文為執行命令非公告，請原告確實檢視公文內容是否屬承辦業務，且事涉當事人個資，不可公告揭示。研考人員亦表示本案係法院執行命令，非公告，原告擅自將公文決行並公告，已違反臺中市政府文書流程管理稽核要點第35點違反分層負責規定，擬納入公文檢核會議檢討。
　　　⑵本案起因雖為分文錯誤，惟被告收發人員張玉佳、分文人員張維家每日收發文數量平均高達100至200件，分文錯誤難免，且承辦人本應就所掌工作有一定程度瞭解，若非承辦公文應即時提出改分，依臺中市政府文書流程管理稽核要點第18點規定，承辦人應每日進入公文系統，檢查有無逾期公文（含受會公文），確實掌握收文資訊（例如公文性質、限辦日期等）及文書處理時效等，一般人就其常識即可分辨系爭執行命令並未要求公告，原告為高考及格且曾任警察應具備法學常識，倘對系爭執行命令內容加以檢視即可發現主旨及說明段均未有「請公告」或「請張貼」等類似字眼，甚且載有當事人之個人資料，即不能依承辦公告案件之處理程序逕行公告，且依臺中市政府文書流程管理稽核要點第10點規定，公文改分作業應於收文起工作時間8小時內退回總收文改分，遇有分文爭議案件，應指定專人協調並以最速件判定，俾提昇效率。惟原告卻未即時退分公文，反而逕依原承辦公告案件之處理程序三層逕行決行，並將系爭執行命令親自揭示張貼於公布欄，顯見原告對本身工作並無投入瞭解，僅以機械化態度處理、不經思考而不知分錯文，並非其不能辨識而係不投入心力於工作，確有行政疏失卻將責任歸咎於收發及分文人員。
　　　⑶系爭執行命令雖非原告負責之業務，然其上載有詹員之住居所及身分證統一編號等個人資料，理應審慎處理，惟原告未確實掌握公文資訊，即逕認系爭執行命令屬其負責之公告案件，縱本案係因總收文人員分文錯誤，原告亦未向總收文人員確認或向單位主管報告、陳核系爭執行命令，逕將公文決行並以公告方式處理，違反臺中市政府文書流程管理稽核要點第18點規定，亦與文書處理手冊所定公告之性質有違，且已洩漏詹員個人資料，本件懲處依中市獎懲處理要點第5點第4款第1目規定「工作不力或處事失當，或因過失貽誤公務」(按：原處分以第9目「其他因執行職務疏失或違反規定，致生不良後果，情節嚴重」懲處，復審決定認符合該要點第5點第4款第1目要件)應予懲處之要件，案經被告於112年10月17日以太區人字第0000000000號通知書通知原告陳述意見，並以112年10月19日太區人字第0000000000號開會通知單通知原告列席112年度第7次公務人員考績委員會會議，原告於112年10月20日以書面陳述意見，並表示無法列席考績委員會會議。全部考績委員會委員一致同意依公務員服務法第23條規定刑懲並行無疑義，參酌各方陳述並考量比例原則予以審議，全數委員同意原告因行政疏失不經檢視即公告他人個人資料，影響機關名譽重大，應予記過，並經過半數以上委員同意記過一次，於法並無違誤。原告訴稱係因總收發人員將不應公告之系爭執行命令分文予他，應歸責於總收發人員及分文人員云云，核無足採。
　　⒋有關原告主張其涉及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案件業經臺中地檢署偵查終結予以不起訴處分，原告並無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亦無執行職務過失而影響機關名譽重大之情事乙節，按公務人員行政責任之有無，係以是否違反公務人員相關人事法規為斷，非以刑事責任之有無為依據，原告涉嫌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案件固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然該不起訴處分亦載明原告於公告前未詳細檢視公文內容，其工作未臻完善而有過失之情事，故原告為前開行為，確已違反臺中市政府文書流程管理稽核要點等規定，尚難據此為由而脫免其違反規定致生不良後果情節嚴重之行政責任。
    ⒌有關原告主張本案係因被告秘書室梅美華主任滲入其主觀評價於獎懲評定，致使記過處分顯失公允乙節：
　　　⑴原告所主張其與梅美華主任間民事案件（臺中地院決112年度中簡字第2705號民事判決），與本案懲處事由完全無關，應排除考量。
　　　⑵就111年9月28日原告搬運43公斤信件郵寄一事，亦與本案懲處事由完全無關，應排除考量。因年底被告社會課有低收總清查大量郵件寄件，被告相關同仁說明及查證事項分述如下：
　　　　A.收發承辦張玉佳辦事員表示：42.5公斤經整理後，於9月28日分裝成3箱並放置於手推車，交由原告送交郵局，由於信件重量較重，有告知可分批寄送，由原告自行郵寄批次等語。
        B.行政助理廖怡雯表示：與辦事員郭珮萱去廁所回辦公室路上見到原告獨自使用推車搬運信件至原告私家車，遂追上前至轎車旁關懷並詢間有無需要幫忙，原告回謝並稱不用，雖原告婉拒其幫忙，其等仍協助將將兩箱信件搬上車子，期間原告父親在車旁不發一語亦無幫忙原告，僅以手機錄影拍攝一切過程。
      ⑶依公務人員考績法施行細則第13條第4項規定，各機關獎懲案件之辦理，除由權責單位提出外，尚須經考績委員會初核，機關長官覆核及權責機關核定等程序。本案經被告秘書室簽提懲處，僅係建議性質，尚須經考績委員會審酌原告具體違失情狀，並非單位主管一人即可決定。故原告上開所訴，無足採據等語。
　㈡聲明：駁回原告之訴。
四、本件兩造主要爭執之點為：
  ㈠系爭違失行為可否歸責於原告？
　㈡被告對原告作成記過1次處分，是否適法？　
五、本院的判斷：
  ㈠前提事實：
    前揭事實概要所載事實，除上開爭點事項外，餘者為兩造所不爭執，並分別有系爭執行命令、112年10月31日被告112年第7次考績委員會會議紀錄、原處分及復審決定等書件影本存卷可查（分見本院卷第89頁、第173至185頁、第193頁、第212至217頁)，堪認為真實。
　㈡按公務員服務法第1條規定：「公務員應恪守誓言，忠心努
　　力，依法律、命令所定執行其職務。」第6條規定：「公務
　　員應公正無私、誠信清廉、謹慎勤勉，不得有損害公務員名
　　譽及政府信譽之行為。」第23條規定：「公務員違反本法規
　　定者，應按情節輕重，分別予以懲戒或懲處，其觸犯刑事法
　　令者，並依各該法令處罰。」次按公務人員考績法第12條第
　　1項第1款規定：「各機關辦理公務人員平時考核及專案考績
　　，分別依左列規定：一、平時考核：獎勵分嘉獎、記功、記
　　大功；懲處分申誡、記過、記大過。」第14條第1項前段規
　　定：「各機關對於公務人員之考績，應由主管人員就考績表
　　項目評擬，遞送考績委員會初核，機關長官覆核，經由主管
　　機關或授權之所屬機關核定，送銓敘部銓敘審定。」同法施
　　行細則第13條第3項、第4項規定：「（第3項）嘉獎、記功
　　或申誡、記過之標準，由各機關視業務情形自行訂定，報請
　　上級機關備查。（第4項）各機關依法設置考績委員會者，
　　其公務人員平時考核獎懲，應遞送考績委員會初核，機關長
　　官覆核，由主管機關或授權之所屬機關核定。」又依公務人員考績法第15條授權訂定之考績委員會組織規程第2條第1項至第4項、第6項規定：「（第1項）考績委員會委員之任期1年，期滿得連任。（第2項）考績委員會置委員5人至23人，除本機關人事主管人員為當然委員及第6項所規定之票選人員外，餘由機關首長就本機關人員中指定之，並指定1人為主席。(第3項)考績委員會組成時，委員任一性別比例不得低於三分之一。但受考人任一性別比例未達三分之一，委員任一性別人數以委員總人數乘以該性別受考人占機關受考人比例計算，計算結果均予以進整，該性別受考人人數在20人以上者，至少2人。（第4項）第2項當然委員得由組織法規所定兼任人事主管人員擔任；指定委員得由機關首長就組織法規所定本機關兼任之副首長及一級單位主管指定之。……（第6項）第2項委員，每滿4人應有2人由本機關受考人票選產生之。受考人得自行登記或經本職單位推薦為票選委員候選人。」第4條第1項前段規定：「考績委員會應有全體委員過半數之出席，始得開會；出席委員半數以上同意，始得決議。……。」
　㈢臺中市政府為處理轄下所屬各機關、學校公務人員之平時獎
　　懲案件，建立公平機制，依職權訂定中市獎懲處理要點(見
　　本院卷第121至127頁)，依修正前中市獎懲處理要點第5點第
　　1項第4款第9目規定：「各機關對於公務人員之獎懲案件，
　　應依下列標準核予嘉獎、記功、申誡、記過：……㈣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記過：……⒈工作不力或處事失當，或因過失
　　貽誤公務。⒐其他因執行職務疏失或違反規定，致生不良後
　　果，情節嚴重。」第11點第1項規定：「各機關辦理獎懲案
　　件，應填寫建議名冊，詳述具體事實及獎懲法令依據，並檢
　　附有關證據及成果資料，經各該機關考績委員會審議通過後
　　，簽請機關首長核定。」第14點第3款前段規定：「獎懲案
　　件處理之權責劃分及授權如下：……㈢各一級機關及區公所
　　之獎懲案件，授權由各該機關核定發布……」該獎懲處理要
　　點乃屬主管機關基於職權所訂定之細節性及技術性行政規則
　　，並未對所屬職員權利之行使義務之承擔增加法律所無之限
　　制，亦未逾越母法之限度，則被告辦理所屬職員及公務人員
　　之平時獎懲事宜，自得予以援用。
　㈣又按各機關依公務人員考績法對公務人員所為之懲處，係屬辦理平時考核之範疇，自應本於綜覈名實、信賞必罰之原則為之（公務人員考績法第2條規定參照）。再者，行政機關為有效執行各項行政事務，除需有財政預算之支持外，另有賴人事始足以實現行政任務，人事權為行政權所不可或缺之核心權力（憲法法庭111年憲判字第9號判決意旨參照）。公務人員之考核獎懲，具高度屬人性，涉及機關長官之領導統御權限，是行政法院受理此類行政爭訟事件，對於考績會或長官所為判斷，應予以適度之尊重，而對其判斷採取較低密度之審查，僅就對於公務人員之獎懲決定，有判斷出於錯誤之事實認定或不完全資訊、或有與事物無關之考量，顯然違反平等原則及違反一般公認之價值判斷標準，而有判斷濫用者；或組織不合法、未遵守法定正當程序、未予當事人應有之程序保障等顯然違法情事者，予以審查。
　㈤經查：
　　⒈原告係被告秘書室課員，其負責之工作項目包含：⑴公告案件會辦、張貼及管理、跑馬燈、電視牆影片播放。⑵各項公文寄送作業。⑶廳舍維護、辦公處所管理。⑷代理總機。⑸文具用品及宣導品管理。⑹臨時交辦事項等業務，有被告秘書室職務說明表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251至252頁），足認有關公告案件之會辦、張貼及管理確係原告之職務範圍無訛。
　　⒉行政院為規範行政機關內部文書處理自收文或交辦起至發文、歸檔止全部流程所需注意事項，爰訂頒文書處理手冊，依行為時文書處理手冊第1點規定：「本手冊所稱文書，指處理公務或與公務有關，不論其形式或性質如何之一切資料。凡機關與機關或機關與人民往來之公文書，機關內部通行之文書，以及公文以外之文書而與公務有關者，均包括在內。」第15點規定：「公文程式之類別說明如下：㈠公文分為『令』、『呈』、『咨』、『函』、『公告』、『其他公文』6種：……5、公告：各機關就主管業務或依據法令規定，向公眾或特定之對象宣布周知時使用……。」第28點規定：「擬辦文書應注意事項如下：……㈥承辦人員對本案原有文卷或有關資料，應詳予查閱，以為擬辦處理之依據或參考。」又臺中市政府為統一該府及所屬各機關公文處理流程，增進個及人員自我管理精神，提高公文品質及行政效率，亦分別訂有臺中市政府文書處理實施要點（下稱文書處理要點）及臺中市政府文書流程管理稽核要點（下稱管理稽核要點）。文書處理要點第70點規定：「承辦人員認為所分文件，非其辦理之業務，須改分另一承辦人員或單位時，應在退文送件簽收清單承辦人員欄註明『改分』二字，同時簽章，以示負責，並註明月日時分，經單位主管裁定後，退還登記員。」管理稽核要點第10點規定：「公文改分作業應依下列規定：㈠公文改分作業應於收文起工作時間8小時內退回總收文改分，遇有分文爭議案件，應指定專人協調並以最速件判定，俾提昇效率。㈡改分公文之管制或統計時效起算點，仍以總收文原登錄收文日期為準。㈢機關間或機關內之單位間涉及改分及移文作業未於工作時間8小時內完成者，得依本要點第35點專案簽報議處。」第18點第1款規定：「承辦人員責任：㈠每日應進入公文系統，檢查有無逾期公文（含受會公文），確實掌握收文資訊（例如公文性質、限辦日期等）及文書處理時效，對經辦文件確遵文書處理手冊規定辦理，基於自我管理原則，確保公文品質與時效，並依規定期限辦結。自收文起至發文止，應負文件全程各階段查催之責（應留存公務電話紀錄或行文催辦等）。如查催發生困難時，應即簽報，必須展期時，報請權責主管核准。」第35點第18款規定：「有下列情事之一，得專案簽報議處：……違反本要點或文書管理之相關規定而屬情節重大者。」據此，原告身為臺中市政府所屬公務人員，其於辦理有關公告案件之會辦、張貼及管理等相關業務時，即應遵循上開文書處理手冊、文書處理要點及管理稽核要點之相關規定。
　　⒊查原告於112年3月29日自被告分文人員張維家處取得系爭執行命令，其主旨欄載謂：「本院民國112年2月18日及民國112年3月15日核發之112年度司執字第13629號執行命令，應予撤銷。」說明欄載謂：「本院112年度司執字第13629號債權人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等與債務人詹○○（本院按：真實姓名年籍詳卷）間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因債權人撤回執行。」均未載有「公告」、或「請公告」、「請揭示」等內容，且載有詹員之完整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地址、債權人銀行等個人資料資訊，而原告於取得系爭執行命令後，即於同日將之張貼於被告公布欄，復於翌（30）日以112年3月30日太區秘字第1120011224號函（下稱112年3月30日函）第三層兼代為決行逕復臺中地院，主旨欄載謂：「函囑揭示貴院112年度司執源字第13629號執行命令撤銷公告一案，復請查照。」說明欄載謂：「……本公告乙份業於112年3月25日收悉（本院按：應係112年3月29日之誤植），並於是日揭示完畢。」嗣經被告秘書室同仁於112年3月30日下午15時24分查悉並拍照存證等情，有系爭執行命令、原告公文流程、被告112年3月30日函稿、存證照片在卷可稽（分見本院卷第89頁、第103至109頁）。足認原告係負責公告案件之會辦、張貼及管理等相關業務，亦係公告案件回文行文機關之承辦兼決行人員，本應遵照上開文書處理手冊、文書處理要點及管理稽核要點等相關規定，善盡其職責。衡酌原告於112年3月29日當天僅收文3件（包括系爭執行命令）及2件臺中地院公示送達拍賣公告，另有被告各課室會辦請原告協助張貼公告3件，總計6件（見本院卷第257至259頁之原告承辦公文查詢資料），且原告為國立臺中技術學院企業管理科五專畢業、南臺科技大學財經法律學系碩士肄業，並經109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學士）一般行政及格（見本院卷訴願卷第120頁之原告簡歷表）等情況，依其智識程度及當日工作負荷量，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卻無視系爭執行命令上並無囑託公告等內容，復載有詹員詳細個人資料，未確實掌握系爭執行命令之公文性質顯非屬於公告案件，未依分文錯誤之處理流程規定予以退文改分，僅機械式收受系爭執行命令即予公告及函復，造成詹員個人資料外洩，足認其有工作不力之情事至明。
　　⒋原告雖主張應為總收發人員及分文人員之疏失，不可歸責於原告等云，惟原告就其承辦業務範圍本有應確認公文性質及確認相關資料之責，原告有未盡職責之疏失已如上述，是原告主張應由總收發人員及分文人員負責乙節，要無足採。又原告主張其涉嫌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部分，業經臺中地檢為不起訴處分確定，足證原告並未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亦無執行職務過失，影響機關名譽重大之情事等語。惟按行政懲處與刑罰之成立要件不同，公務人員行政責任之有無，係以是否違反公務人員相關人事法規為斷，非以刑事責任之有無為依據。原告涉嫌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之刑事案件，係經檢察官偵查結果，認定因不能證明原告主觀上有不法意圖或損害他人利益之故意，始為不起訴處分，此稽之該不起訴處分書可明（見本院卷第36頁)。惟原告系爭違失行為確已違反上開文書處理手冊、文書處理要點及管理稽核要點之相關規定，而有過失，自應受行政懲處。原告援引上開檢察官不起訴處分書，憑為其毋庸負行政責任之論據，於法顯欠允洽，委無足取。
  ㈥原告系爭違失行為確屬修正前中市獎懲處理要點第5點第1項第4款第1目規定「工作不力」情事，審酌原告身為高考及格之公務員，對於公文內容應有基本之判斷能力，卻未確實掌握公文資訊，逕將其上載有詹員個人資料之系爭執行命令決行並公告之，不僅有損詹員隱私，亦因原告公告作業草率而有損被告機關形象甚鉅。經被告依公務人員考績法、同法施行細則、考績委員會組織規程及修正前中市獎懲處理要點之相關規定，由被告112年度第7次考績委員會會議全數決議應予記過，並經過半數以上委員同意決議記過1次，被告據此依修正前中市獎懲處理要點第5點第1項第4款第9目「其他因執行職務疏失或違反規定，致生不良後果，情節嚴重」規定作原處分核予原告記過1次之懲處，有被告人事室111年12月5日及同年月8日簽、指定委員勾選名單、票選委員選舉開票一覽表、112年度考績暨甄審委員會委員名單、被告秘書室112年9月22日簽、被告112年10月17日太區人字第1120037783號陳述意見通知書、被告112年10月19日太區人字第1120037932號開會通知單、原告陳述意見書、被告112年度第7次考績委員會會議記錄等影本存卷可佐（見本院卷第129至167頁、第173至185頁）。經核並無出於錯誤之事實認定或不完全資訊、或有與事物無關之考量，或組織、程序不合法之瑕疵情形。雖被告係依修正前中市獎懲處理要點第5點第1項第4款第9目「其他因執行職務疏失或違反規定，致生不良後果，情節嚴重」規定作成原處分，惟因該目規定屬於概括性補充規定，於已該當同要點第5點第1項第4款第9目前之各目具體規定時，即應先適用該目之規定，不宜逕行援用該第9目之規定，因原告系爭違失行為已該當同款第1目「工作不力」之情形，原處分援引之法令雖有未洽，惟不足以動搖原處分之事實基礎及結論正確性，核與原處分之適法性不生影響，自應予以維持。
　㈦關於原告主張其主管即秘書室梅主任滲入其主觀評價於獎懲評定，致使記過處分顯失公允乙節，依前引公務人員考績法、同法施行細則、考績委員會組織規程及修正前中市獎懲處理要點等相關規定，可知原告系爭違失行為之懲處係由考績委員會審議通過後，簽請機關首長核定，原告主管並無決定權，且於考績委員會作成決議前亦有給予原告陳述意見之機會。原告此部分主張純屬個人臆斷，殊難採憑。
六、綜上所述，原告上開主張各節，均非可取。被告作成原處分核予原告記過1次之懲處，認事用法俱無違誤，復審決定予以維持，亦核無不合。原告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本院無從准許。
七、本件判決基礎已經明確，兩造其餘的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無逐一論述之必要，併此敘明。
八、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審判長法官  蔡紹良
　　　    　　　　　　　　　  法官  陳怡君
　　　　　　　　　　　　　　　法官  黃司熒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未表明上訴理由者，逕以裁定駁回。
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 2.稅務行政事件，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3.專利行政事件，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本案之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訴訟代理人。 1.當事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 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當事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當事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㈠、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書記官　詹靜宜 



